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72號

                                     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李賢義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曾毓君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廖冠儒（兼送達代收人）

0000000000000000

            張書銘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

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緣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用

之勞工康文雄（下稱康員）於民國112年5月3日19時25分

許，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

返回候工室途中，於宜蘭縣○○鎮○區00號前之道路（下稱

系爭道路）發生自撞圍籬之石柱（下稱系爭石柱）致死之交

通事故（下稱系爭事故）。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2年5月19日派

員實施勞動檢查後，被告審認原告所屬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

港營運處（下稱蘇澳港營運處）位於系爭道路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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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

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

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等規

定，乃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第49條第2款等規

定，以112年9月12日勞職授字第1120204279號處分書（下稱

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

稱及負責人姓名（現仍公布中）。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

行政院以11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書

（下稱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基於港口管理機構，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

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有

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故前開設施確已符合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

條之1第1項第1款：

　　⑴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一、…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

害」、「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

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

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

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

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固有

明文。

　　⑵查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

行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

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此有系爭事故發生當時的

監視器照片可稽，且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人員赴系爭道

路進行事故現場訪查時，原告亦已表明系爭道路沿路均有

設置路燈等交通號誌，此有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112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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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談話記錄記載：「（問：請問康員事故發生當時，

其回程打卡沿路之路燈設置、開啟情形？）沿路均有設

置…」、「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

也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足證系爭道路於系爭事故

發生時，本已設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設有夜間照明裝

置，並非完全未設置，核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

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

並無違背。

　　⑶實則，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且原告基於港

口管理機構，除系爭道路外，於填海路上亦設有各式交通

號誌、標示及標線，包括在交通視線有限之交叉路口設置

路口轉角鏡、告示牌、三角錐、行人通行標線、紅綠燈、

最高速限標誌、路邊設有紐澤西護欄、防撞桿，且設有路

燈及夜間警示燈等照明設施，此有填海路照片可佐，足證

原告對於所經管之商港區域內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

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道路場域，確已設置符合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

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安全衛生設施。

　　⑷查原告為配合政府推動蘇澳港觀光轉運專區，重新更改設

置蘇澳港區原管制線，並施作系爭仿木欄杆，以作為觀光

暨轉運區招商後之管制線內縮時符合法令所需之管制設

施，系爭仿木欄杆於107年4月25日完成驗收，並由原告進

行維護管理，且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已先後於111年9月

及111年12月間將蘇澳港區內包括系爭道路在內之路燈進

行全面檢修更換，確保夜間照明無虞，此有原告110年9月

27日路燈修繕工程驗收資料及111年12月28日南方澳路燈

及港區工作燈維修完工資料可佐；另就系爭仿木欄杆附近

之警示標誌，於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調查時，原告亦說

明原告已於石柱圍籬處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且有事發前

10個月左右之111年8月15日之現場照片可證。

　　⑸更遑論，系爭道路（包括所設置之石柱圍籬）坐落於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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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蘇澳鎮南正段97-5地號土地，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航港

局，並非原告，且該路段主要是宜碼裝卸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宜碼裝卸公司）及包括蘇澳港裝卸公司在內之其他

裝卸公司人員欲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區及機

具場高低壓配電站始會進出之道路區域，原告員工平日通

常不會前往宜碼裝卸公司所承租之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

司候工區及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地執行職務，並不會經

過該路段，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

上班工作，且系爭道路並非渠等工作所需經過之道路，故

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工作場所，故原告僅係依商港法

及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就包括

蘇澳港在內之國際商港區域進行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

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

欠缺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

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承擔雇主責任。

　 2、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並無僱傭關係，原告非其

雇主，本件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

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範疇：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條之1第1項第1款之適用對象均明文為「雇主」，又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

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明揭：「…本法保障範圍除

『受僱勞工』外，尚擴及『自營作業者』、職業訓練機構

學員等工作者。…考量其他法律如公務人員保障法、礦場

安全法、消防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鐵路法、船舶

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爆竹煙火管

理條例等就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各

該法律之規定，爰修正後段規定。」，可知職業安全衛生

法之適用，仍應以「雇主與勞工間具有勞務給付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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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始符合該法之立法目的。

　　⑵再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雇主」，係謂僱用勞工之事業

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

人，故勞動契約之當事人乃勞工與雇主，而雇主究為何

人，端憑由何人僱用勞工之事實為斷。如雇主與提供勞務

之勞工間並無從屬性關係存在，雇主無從指揮監督該勞

工，該勞工亦得自由決定其遂行勞務之方式，不受雇主之

管理指定，自難認雙方間存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之僱傭關

係，該雇用人自非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之「雇主」，亦不

受該法所定雇主義務之拘束，此迭經法院著有下開見解可

參：　

　　　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86號民事判決：「按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雇主，須為該法適用範圍內

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事業單位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

責人，始足當之，此由同條第三項規定對照觀之即明。

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應由承攬人就承攬部

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則僅就職業災害

補償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亦為同法第十六條所明定。

上訴人主張：伊將系爭工程分包予陳義勇等施工，陳義

勇為伊之次承攬人，陳蘇碧鳳係由陳義勇僱用，伊非陳

蘇碧鳳之雇主等語，已據提出陳義勇、邵水池、陳義輝

出具之證明書為證。倘若非虛，上訴人是否應負雇主之

責任，即非無研求餘地。」。

　　　②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080號刑事判決：「該法

（註：即修法前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一項

（註：即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八條第

一項之行為人，均規定為『雇主』，依該法第二條第二

項規定：『本法所稱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

人』，卷查本件事業主為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而事

業經營負責人為邱弘文，有該災害檢查報告書在卷足

憑，上訴人既非事業主，亦非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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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認定上訴人觸犯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之罪，已難謂為適法。次查原判決認定雇主未依規定採

取上開必要之安全措施，導致安奴利之死亡，而上訴人

並非雇主，則雇主怠忽必要之安全措施，與上訴人無

涉。」。

　　　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8年度勞訴字第70號民事確定判決：

「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4、5款係規定：『雇

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

中引起之危害。五、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

所引起之危害。…。』同條第2項係規定：『雇主對於

勞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

明、保溫、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

護勞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

施。』是負有上開法文所規定之義務者，均為雇主。然

本件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告亦非原告前開拆除

工作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而非屬勞工安全衛

生法所規定之雇主（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參

照），自無違反上開法文規定可言。」。

　　⑶查原告係由交通部依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設置之

國營事業機構，負責管理、經營及規劃包含蘇澳港在內之

國際商港。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

上班工作，故原告就系爭道路絕無作為雇主而提供工作場

所予員工之情形。

　　⑷另以康員而言，其為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並無

僱傭關係，既未自原告支薪，亦未為原告提供勞務，更與

原告不具從屬性（包括不具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

織從屬性），不受原告指揮監督。因此，原告實非康員之

雇主。申言之，康員係受僱於蘇澳港裝卸公司，該公司為

蘇澳港之貨物裝卸業者。惟蘇澳港內從事貨物之裝卸、搬

運及處理等作業業者（含蘇澳港裝卸公司）之許可、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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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等，悉屬交通部航港局之權責，並非原告有監督、

指揮或管理權責。再者，因原告並不具備商港法第45條所

定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資格，故貨物裝卸業務並非原告有

專業能力或經驗之事業活動領域，故原告不會就裝卸作業

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貨物裝卸業者（例

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貨物裝卸業者

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存在。

　　⑸綜上所述，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

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

「雇主」之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上開規定據以作成原處

分，實有違誤。

　 3、訴願決定另援引被告所訂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

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規定，認定原告對於貨物裝

卸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

處理等作業之工作場所、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亦負有相

關管理責任，惟查，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

檢查注意事項前開規定實有違憲疑慮：

　　⑴按主管機關為執行法律所訂定之行政規則，其解釋內容不

得逾越母法文義可能之範圍，不得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否則，即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憲規定，此有司法院釋

字第711號及第58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可參。加強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位階至多僅為行政

規則，被告依法僅能就可能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之

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規範（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5

9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如會涉

及且影響人民之權利者，理應由立法者透過修法方式為

之，或至少應有立法者授權始得為之；縱有立法，仍須受

合憲性審查控制。

　　⑵再按行政機關所訂定之命令縱有立法者之授權，亦須在符

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始為合法（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606號及65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又按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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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法第26條立法理由明揭：「為預防事業單位交付

承攬作業，因不合理之趕工、減低成本等原因，常有損及

勞工健康及生命之條件，本條特予規定防止。」，可知本

條之立法原意即係規範具備承攬關係之工作者與事業單

位，而不及於其他法律關係。

　　⑶迺被告率爾訂定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

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港口管理機關（構）將碼頭工作

場所依商港法及其相關法令或契約，交由其他事業單位從

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時，因對於工作場所、

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等仍負有相關管理責任，應認定為

兼具承攬關係。」。

　　⑷惟查，蘇澳港4號碼頭為公用散雜貨碼頭，原告提供前開

碼頭場域供一般到港船舶申請靠泊，由貨櫃航商依到港船

期預報向原告申請靠泊，並由貨櫃航商或貨主自行委託貨

物裝卸業者進行散雜貨等貨物裝卸，貨物裝卸業者（本件

蘇澳港裝卸公司屬之）依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

定，以雇主身分指派所屬員工擔任現場作業主管，並自行

指揮督導現場作業及執行相關維持裝卸作業安全事項。因

該等貨物裝卸工作並非原告業務範圍或輔助必要工作，且

原告員工並無該等作業之專業學識經驗，故原告不會就前

開裝卸作業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裝卸承

攬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裝

卸承攬業者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

　　⑸申言之，原告與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澳港裝卸公司屬

之）並無承攬關係，且不具民法債篇所提承攬人特徵，亦

即：①原告向貨物裝卸業者收取裝卸管理費、而非給付承

攬報酬；②貨物裝卸業者無須對原告承擔品質保證或瑕疵

修補等之契約義務；③原告亦未對其享有解約或減少報酬

等損害賠償請求之契約上之權利；④雙方亦無危險負擔等

之約定等，故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

意事項第2點第9款逕為承攬關係之認定，顯已逾越職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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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法之立法目的，且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

27條所規範限度內，自屬違法，更有裁量逾越及裁量怠惰

之違法情事。此參本院即曾以被告濫為裁量所作成之行政

處分為違法而據以撤銷該行政處分之裁判先例，本件實亦

有相同之違法情事。

　　⑹更遑論，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係於112年5月3日傍

晚，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

車返回候工室途中，於系爭道路不慎發生衝撞石柱圍籬之

交通意外事故。因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本身並無承攬關

係，且與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即康員亦無任何勞動給付

關係，故原告自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負雇主

責任。否則，若依原處分之論理，則豈非任何第三人在碼

頭港區之道路發生任何交通事故（例如：送便當飲料的外

送人員，甚至擅闖商港碼頭區域之闖入者），原告均須負

擔雇主責任？顯將使雇主責任無限上綱，不符合商港法與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立法意旨。　

　 4、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

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而為公眾得通行之

道路，本件並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

1款規定之適用：

　　⑴按「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

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

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

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

第1項第1款固有明文，惟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條

規定：「本規則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之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之最低標準」，可知所謂工作場所，應以雇主指定勞

工從事工作或進行作業活動之場域為限，此亦有下開法院

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522號刑事判決：「雇主就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義務之違反，…。是以雇主對於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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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場所之管理、監督在客觀上能期待其隨時注意，縱其

未參與現場指揮作業，而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然

因勞務之執行係受雇主指示，工作場所係由雇主指定與

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應由雇主提供，雇主仍具指

揮、監督之權，對於造成他人受傷之結果，自應負業務

過失傷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

號刑事判決亦同其旨。

　　　②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208號刑事確定判決：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

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交通號

誌、標示或柵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固

有明文，然究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職業災害，亦即防

免勞工由於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

之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等結果。即便上開規範非不

得作為勞工以外之交通事故受害人追究肇事者責任之一

般性注意義務規範，然倘引致事故之地點並非雇主指定

之就業場所，自無令雇主負上開注意義務之理。」。

　　　③本院91年度訴字第2555號確定判決：「所謂工作場所，

係指就業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

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亦為勞工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所明定…。」。

　　⑵申言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

定係以「工作場所」為雇主應設置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等行為責任之要件，則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原告勞工之工作

場所，自與原告有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

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

要件事實至為攸關，而有為調查及一致認定之必要，則被

告未予詳查，逕以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

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為由作成原處分，顯然與法有違，

原處分自有瑕疵。

　　⑶毋寧，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就業場所，亦非康員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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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裝卸工作之作業活動場所，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

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勞動場所，且系爭道路為

任何進入商港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屬工作場

所，故系爭道路應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

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被告以系爭道路為工作場所，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據

以做成原處分，確有違誤。　

　 5、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港務公

司業務範圍如下：一、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

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

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

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

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

項。」，可知原告之事業範圍確未涉及貨物裝卸業務，亦

非僱用裝卸工作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

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

圍籬是否有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充其量

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

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雇主責任。

　 6、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

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主」、

「工作場所」之要件，故原告並無原處分所認定之違法行

為。退步言之，原處分裁處罰鍰12萬元，顯然違反比例原

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構成裁量濫用之違法：　　

　　⑴按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

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最

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46號判決：「行政機關行使

裁量權限，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

之目的（行政程序法第10條），在學說上稱此為『合義務

性裁量』。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如逾越法定之裁量範

圍，及不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則分屬逾越權限及濫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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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情事，即屬違法，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

定……甚明，行使裁量權違反一般法律原則，係屬裁量濫

用權力。」，可知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必須符合一般

法律原則，並為合義務之裁量，否則即屬裁量濫用，而該

違法之裁量處分即有得撤銷之違法瑕疵。

　　⑵復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12號判決所揭：「法律

既明定罰鍰之額度，授權行政機關依違規之事實情節為專

業上判斷，就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罰，此乃法律授權主管

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茍主管機關未依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

罰，逕依罰鍰之上限裁罰，縱令其罰鍰之上限未逾越法律

明定得裁罰之額度，仍有違比例原則，與法律授權主管機

關行政裁量之目的不合，係行政裁量權之濫用。」，可知

主管機關針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之裁處金額，應斟

酌各案情形決定適當罰鍰金額，並不得單以違法情形，逕

裁處法律明訂得裁罰之額度內之罰鍰，否則即違反比例原

則，亦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⑶又按「…合法行政處分之作成，除應遵守法律之明文規定

外，尚應慮及公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之適用。行政機關作成

行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為保障人民之

正當合理之信賴，並維持法秩序之安定，應受合法行政先

例或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

處理，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此即所謂行政自

我拘束原則。」，最高行政法院著有102年度判字第131號

判決可參，可知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應遵守行政自我拘

束原則，亦即，行政機關作成處分，應遵循行政機關針對

相同事件所為之先例，不得反為行政先例作成不同之處

分，避免對於人民造成不能預見之損害，至為灼然。

　　⑷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二、違

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

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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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惟依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

「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

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及

附表所列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縱

如有違反第6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者（註：假設語氣，原

告否認之），第一次違章行為至多裁處6萬元（參照附表

項次第4項），迺被告無視系爭道路確僅係任何進入商港

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員工、康員或其他港

區工作者之工作場所，且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之事

實，故被告除錯誤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開法令對原告為

違法處分外，更一改其行政先例，就原告就系爭道路之管

理維護第一次遭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爭議，逕予裁

罰12萬元之高額罰鍰，顯針對相同事務為不同之處理，而

嚴重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比例原則，更有裁量濫用之

違誤。

　　⑸被告並不爭執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且依被告所屬職

業安全衛生署作成之「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

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害檢查初步

報告書」亦認定系爭事故屬「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

業災害」，且認定非屬「工作場所之交通事故」，足證系

爭道路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所定之工作場所；再者，被告竟以原告前揭行為導致康員

發生職業災害而處以罰鍰12萬元，所為認定互相矛盾，意

即一方面認定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一方面又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予以裁罰，且一方面以一般安全衛生檢查為由通

知原告限期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發生職災害為由加重處

分，故被告所為處分與調查結果存在諸多不一致、矛盾之

情，實有違誤。

　 7、綜上，原告與康員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原告並非其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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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

之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僅係一般公眾得

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不負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

所定之雇主責任。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認事用法確有違

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系爭道路設置石柱圍籬為原告為配合蘇澳港暨轉運專區

開發所施作之工程。復參照112年5月29日原告所屬蘇澳港

營運處之自述表略以，設置石柱圍籬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

道路，係通往各碼頭、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為原告

之勞工必經之路徑，故原告對於所僱勞工於有車輛出入、

使用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設施，為法所明定，此

與原告與康員有無僱傭關係無涉。

　 2、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公眾得通行之道路，核與本件違反事實

之認定無涉。另就原告所稱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

人通行標線等，查原告為港口管理機關，依其官方網站登

載係執掌港區環境維護委外事項、專業區土地之運用發展

與出租等業務，系爭道路（含石柱圍籬）為原告所能支配

及管理之範圍，亦為原告之工作場所，原告於路段設置之

石柱圍籬其直徑僅約14.5公分且無任何警告標示、閃光燈

等照明裝置，勞工駕駛車輛行經時，有不易辨識致發生交

通事故之虞，復依災害現場照片說明二（註：交通錐、警

示燈等為事後放置）、說明五及說明七所示，原告未確實

標示，未依規定採取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洵堪認定。

　 3、本案於裁罰時業已考量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類

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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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

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

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

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處罰鍰1

2萬元，並依同法第49條第2款規定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於法有據並無不妥。

　 4、綜上，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

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規定，被告依法裁處

行政罰，並無違誤，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

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

明裝置，而其與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且系爭道路非原告

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

第1款等規定，是否可採？

（二）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是否有原告所指違反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

事？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

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

司所僱勞工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

害檢查初步報告書」影本1份、事故發生場所平面示意圖

影本1紙、現場照片3幀、事故現場圖影本1紙、監視器錄

影擷取畫面2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

衛生中心談話記錄」影本1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談紀錄」影本

1份、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1份（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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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249頁至第254頁、第255頁至第258頁、第259頁、

第260頁、第261頁至第287頁、第339頁、第340頁）、原

處分影本1份、訴願決定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225頁、第2

26頁、第231頁至第247頁）足資佐證，是除如「爭點」欄

所載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

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

明裝置，而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且其與

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

第1款等規定，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職業安全衛生法：

　　　①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②第2條第3款、第5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

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

失能或死亡。

　　　③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3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

施：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④第37條第2項第1款：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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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⑤第43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

項致發生職業病。

　　　⑥第49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

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

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二、有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或第四十八

條之情形。

　　⑵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①第1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②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

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

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

　　⑶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①第1點：

　　　　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及勞動檢查

法（以下簡稱勞檢法）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本要

點。

　　　②第5點第2款第2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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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質分類如下：

　　　　（二）乙類，指事業單位之規模或性質未達前款之規

定，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2.非屬營造業之行業，其勞工總人數在六人以上三

百人以下者。

　　　③第7點：

　　　　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

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違反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所生影響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但執行處分機關

得審酌事業單位之改善程度與誠意及情節輕重等情況，

予以適當裁處。有行政罰法第八條規定之情形者，亦得

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附表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略）

　      壹、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 　　 

　　⑷行政罰法第7條：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

罰。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

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

違反職安法條文 處分依據 裁罰原則 備註

四、第六條第一

    項、第十六

條第一項、

第二十四條

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

二、乙類：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六萬

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之職業災害

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

(四)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

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反

一項法條，得再累加六萬

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五)雇主違反第六條第一項，且係

從事主要潛在危害作業(備

註)，曾經勞動檢查機構通

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

期程而未通報，得於二萬元

內酌量加重裁罰。

依職安法第四

十三條規定，

處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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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

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2、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含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係主管機關勞

動部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

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

（行政規則），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

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

循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

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

而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裁量基準乃「間接」

衍生出外部效力，而自該裁量基準以觀，並未牴觸逾越職

業安全衛生法，其規定亦屬明確，被告於裁量時自應受拘

束。

   3、經查：　

　　⑴系爭石柱高約110公分，直徑約14.5公分，有實際測量之

照片2幀（見本院卷第256頁、第257頁）在卷足憑，核屬

矮細者，則就朝其行駛而來之車輛駕駛人而言，實有因辨

識不清而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此於視線不佳時（例如雨天

或夜間）尤然，惟依災害現場照片1幀及監視器錄影擷取

畫面2幀（見本院卷第255頁、第258頁）所示，於系爭石

柱本體或前方，並未設置適當之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

知，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亦明確陳稱：「（有

關肇事地點〈石柱圍籬〉當時有無設置相關警告標示？

〈如警示燈、反光措施等〉）當時未有設置相關警告標

示。」、「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

也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並於逐項回答之談話記錄

後簽名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9日北區

職安中心談話記錄），並因系爭事故之發生而益徵此情。

　　　故原告曲解黃木清之上開陳述，且執不足以證明系爭事故

發生時系爭石柱本體及前方之實際情況之照片（畫面）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9



文件，而主張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

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

等夜間照明裝置，進而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對於設置石柱

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

清晰獲知」一事，自無足採。

　　⑵按「交通及建設部為經營商港，設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港務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港務公

司由政府獨資經營。」、「港務公司業務範圍如下：一、

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

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

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

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商港之經營及管理組

織如下：一、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

及管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分，由交通及建設部航港

局（以下簡稱航港局）辦理。」、「國際商港區域內各項

設施，除防波堤、航道、迴船池、助航設施、公共道路及

自由貿易港區之資訊、門哨、管制設施等商港公共基礎設

施，由政府委託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維護外，得由商港

經營事業機構興建自營，或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

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

例第1條、第2條及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第10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是蘇澳港既為國際商港，則該港區之規

劃、建設及經營管理即係由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為之；

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就此亦陳稱：「（有關康

員肇事點〈石柱圍籬〉其為何建造？）依本處105年12月3

0〈日〉會議紀錄，因應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之規劃，

而設置該圍籬〈管制線圍籬〉，後續並訂有蘇澳港管制線

圍籬遷建工程契約，而後因動線問題，有部分圍籬之拆除

情形。」、「（有關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後續？）原投

資興建廠商違約，但後續我們還持續招商事宜，故還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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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管制線圍籬而未有全部拆除。」（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

12年5月1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話記錄）；復有蘇澳港營運

處105年12月份處務會議紀錄載明：「2.配合蘇澳港觀光

暨轉運專區開發應辦理兩項工程：⑴管制線新設工程：預

計新設管制線1500公尺，工程費需1500萬元，綠舞蘇澳建

築師預計106年1月底完成規畫設計後，再洽請相關單位開

會研商細節。」（見本院卷第299頁）；再者，蘇澳港營

運處於112年5月29日所為之自述表亦記載：「（有關蘇澳

港區內填海路〈含本案事故發生處〉，港公司平日有無人

員會經過？經過之時間係早上或晚上？係從事何種作業

〈工作〉？）1.有關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

係通往各碼頭、通棧〈倉庫〉、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

站、港區承租業者等必經路徑，因此港公司人員將會以前

往之目的地，先行由該道路再轉往其它場域連接道路到

達。2.本案事故發生路段為填海路末端道路，主要是要前

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室、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

等場域才會由該路段進出，除有高低壓配電站巡檢維護保

養、電費度數抄表、定期聯合職安衛巡檢才會到達該處，

並且多為常日〈早上或下午時段〉，夜間較少進出該場

域，港公司人員平時較少經過此處，大都為3家裝卸公司

所屬人員出入居多〈候工休息室〉。3.港公司人員多為常

日班〈週一~週五平常日08~17〉，非常少於夜間從事港區

作業，除非有港區緊急事件處理才會進出港區相關場域；

港公司人員前往港區之交通工具為汽車、機車為主。4.港

公司人員於港區主要從事碼頭裝卸作業職安衛巡查監督協

調、碼頭相關設備巡檢維護勘查、在建工程工程進度及職

安衛事宜巡查監督協調、租賃業者場域巡查監督協調等相

關工作。」（見本院卷第289頁），足見原告所屬勞工亦

會經由系爭道路而從事相關工作無訛。據上，則系爭道路

應屬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故其身為雇主即

負有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及就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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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應設置適當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之行政法上義

務。至於康員雖非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但本件裁罰之

違規事實本非以康員為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為前提，則

原告執之而否認違規，亦無足採。

 　4、從而，被告認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有「對於設置石柱圍

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

晰獲知」之違規事實，且具備責任條件，乃以原處分裁處

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三）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1、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係考量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

類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

票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

勞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

依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

罰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此固

未於原處分詳細記載，但其於訴願時及本院審理時已補充

說明，合先敘明。

　 2、前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之

裁罰原則規定：「二、乙類（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之職業災害

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

2項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

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

災害。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三、發生災

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四、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又同法第2條第1款、第

2款、第5款分別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工作

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2



資者。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

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

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

亡。」，另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

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

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者。」。查蘇澳港營運處（非屬營造業）斯時之勞工人數

係45人（6人以上300人以下）屬乙類，而因前揭違規（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應依同法第43條第2款處

罰）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因職業上原因而死

亡，當屬發生「職業災害」無誤，此並不因康員非原告所

僱用之勞工而異其性質，是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

第2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第5點、第7點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

則壹、四、二、乙類（三），乃就罰鍰部分裁處原告12萬

元，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

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含原告尚請求訊問證人黃木清及命被告提出事後就

系爭道路路燈照明亮度之調查報告，以證明系爭道路非原

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及系爭道路之設施符合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

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及再予調查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宣每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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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高等行

政法院高等行政訴

訟庭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審訴訟

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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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

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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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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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72號
                                     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賢義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曾毓君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廖冠儒（兼送達代收人）


            張書銘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緣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用之勞工康文雄（下稱康員）於民國112年5月3日19時25分許，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返回候工室途中，於宜蘭縣○○鎮○區00號前之道路（下稱系爭道路）發生自撞圍籬之石柱（下稱系爭石柱）致死之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事故）。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2年5月19日派員實施勞動檢查後，被告審認原告所屬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下稱蘇澳港營運處）位於系爭道路之工作場所，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等規定，乃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第49條第2款等規定，以112年9月12日勞職授字第1120204279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現仍公布中）。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基於港口管理機構，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故前開設施確已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⑴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固有明文。
　　⑵查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此有系爭事故發生當時的監視器照片可稽，且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人員赴系爭道路進行事故現場訪查時，原告亦已表明系爭道路沿路均有設置路燈等交通號誌，此有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112年5月19日談話記錄記載：「（問：請問康員事故發生當時，其回程打卡沿路之路燈設置、開啟情形？）沿路均有設置…」、「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也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足證系爭道路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本已設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設有夜間照明裝置，並非完全未設置，核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並無違背。
　　⑶實則，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且原告基於港口管理機構，除系爭道路外，於填海路上亦設有各式交通號誌、標示及標線，包括在交通視線有限之交叉路口設置路口轉角鏡、告示牌、三角錐、行人通行標線、紅綠燈、最高速限標誌、路邊設有紐澤西護欄、防撞桿，且設有路燈及夜間警示燈等照明設施，此有填海路照片可佐，足證原告對於所經管之商港區域內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道路場域，確已設置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安全衛生設施。
　　⑷查原告為配合政府推動蘇澳港觀光轉運專區，重新更改設置蘇澳港區原管制線，並施作系爭仿木欄杆，以作為觀光暨轉運區招商後之管制線內縮時符合法令所需之管制設施，系爭仿木欄杆於107年4月25日完成驗收，並由原告進行維護管理，且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已先後於111年9月及111年12月間將蘇澳港區內包括系爭道路在內之路燈進行全面檢修更換，確保夜間照明無虞，此有原告110年9月27日路燈修繕工程驗收資料及111年12月28日南方澳路燈及港區工作燈維修完工資料可佐；另就系爭仿木欄杆附近之警示標誌，於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調查時，原告亦說明原告已於石柱圍籬處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且有事發前10個月左右之111年8月15日之現場照片可證。
　　⑸更遑論，系爭道路（包括所設置之石柱圍籬）坐落於宜蘭縣蘇澳鎮南正段97-5地號土地，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航港局，並非原告，且該路段主要是宜碼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宜碼裝卸公司）及包括蘇澳港裝卸公司在內之其他裝卸公司人員欲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區及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始會進出之道路區域，原告員工平日通常不會前往宜碼裝卸公司所承租之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區及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地執行職務，並不會經過該路段，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上班工作，且系爭道路並非渠等工作所需經過之道路，故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工作場所，故原告僅係依商港法及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就包括蘇澳港在內之國際商港區域進行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雇主責任。
　 2、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並無僱傭關係，原告非其雇主，本件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範疇：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之適用對象均明文為「雇主」，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明揭：「…本法保障範圍除『受僱勞工』外，尚擴及『自營作業者』、職業訓練機構學員等工作者。…考量其他法律如公務人員保障法、礦場安全法、消防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鐵路法、船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等就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爰修正後段規定。」，可知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適用，仍應以「雇主與勞工間具有勞務給付關係」為前提，始符合該法之立法目的。
　　⑵再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雇主」，係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故勞動契約之當事人乃勞工與雇主，而雇主究為何人，端憑由何人僱用勞工之事實為斷。如雇主與提供勞務之勞工間並無從屬性關係存在，雇主無從指揮監督該勞工，該勞工亦得自由決定其遂行勞務之方式，不受雇主之管理指定，自難認雙方間存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之僱傭關係，該雇用人自非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之「雇主」，亦不受該法所定雇主義務之拘束，此迭經法院著有下開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86號民事判決：「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雇主，須為該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事業單位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始足當之，此由同條第三項規定對照觀之即明。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應由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則僅就職業災害補償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亦為同法第十六條所明定。上訴人主張：伊將系爭工程分包予陳義勇等施工，陳義勇為伊之次承攬人，陳蘇碧鳳係由陳義勇僱用，伊非陳蘇碧鳳之雇主等語，已據提出陳義勇、邵水池、陳義輝出具之證明書為證。倘若非虛，上訴人是否應負雇主之責任，即非無研求餘地。」。
　　　②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080號刑事判決：「該法（註：即修法前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一項（註：即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行為人，均規定為『雇主』，依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所稱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卷查本件事業主為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而事業經營負責人為邱弘文，有該災害檢查報告書在卷足憑，上訴人既非事業主，亦非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乃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觸犯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已難謂為適法。次查原判決認定雇主未依規定採取上開必要之安全措施，導致安奴利之死亡，而上訴人並非雇主，則雇主怠忽必要之安全措施，與上訴人無涉。」。
　　　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8年度勞訴字第70號民事確定判決：「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4、5款係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五、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同條第2項係規定：『雇主對於勞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護勞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是負有上開法文所規定之義務者，均為雇主。然本件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告亦非原告前開拆除工作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而非屬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規定之雇主（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參照），自無違反上開法文規定可言。」。
　　⑶查原告係由交通部依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設置之國營事業機構，負責管理、經營及規劃包含蘇澳港在內之國際商港。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上班工作，故原告就系爭道路絕無作為雇主而提供工作場所予員工之情形。
　　⑷另以康員而言，其為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既未自原告支薪，亦未為原告提供勞務，更與原告不具從屬性（包括不具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不受原告指揮監督。因此，原告實非康員之雇主。申言之，康員係受僱於蘇澳港裝卸公司，該公司為蘇澳港之貨物裝卸業者。惟蘇澳港內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業者（含蘇澳港裝卸公司）之許可、查驗及管理等，悉屬交通部航港局之權責，並非原告有監督、指揮或管理權責。再者，因原告並不具備商港法第45條所定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資格，故貨物裝卸業務並非原告有專業能力或經驗之事業活動領域，故原告不會就裝卸作業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貨物裝卸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貨物裝卸業者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存在。
　　⑸綜上所述，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主」之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上開規定據以作成原處分，實有違誤。
　 3、訴願決定另援引被告所訂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規定，認定原告對於貨物裝卸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之工作場所、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亦負有相關管理責任，惟查，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前開規定實有違憲疑慮：
　　⑴按主管機關為執行法律所訂定之行政規則，其解釋內容不得逾越母法文義可能之範圍，不得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否則，即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憲規定，此有司法院釋字第711號及第58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可參。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位階至多僅為行政規則，被告依法僅能就可能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規範（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如會涉及且影響人民之權利者，理應由立法者透過修法方式為之，或至少應有立法者授權始得為之；縱有立法，仍須受合憲性審查控制。
　　⑵再按行政機關所訂定之命令縱有立法者之授權，亦須在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始為合法（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06號及65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又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立法理由明揭：「為預防事業單位交付承攬作業，因不合理之趕工、減低成本等原因，常有損及勞工健康及生命之條件，本條特予規定防止。」，可知本條之立法原意即係規範具備承攬關係之工作者與事業單位，而不及於其他法律關係。
　　⑶迺被告率爾訂定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港口管理機關（構）將碼頭工作場所依商港法及其相關法令或契約，交由其他事業單位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時，因對於工作場所、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等仍負有相關管理責任，應認定為兼具承攬關係。」。
　　⑷惟查，蘇澳港4號碼頭為公用散雜貨碼頭，原告提供前開碼頭場域供一般到港船舶申請靠泊，由貨櫃航商依到港船期預報向原告申請靠泊，並由貨櫃航商或貨主自行委託貨物裝卸業者進行散雜貨等貨物裝卸，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澳港裝卸公司屬之）依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以雇主身分指派所屬員工擔任現場作業主管，並自行指揮督導現場作業及執行相關維持裝卸作業安全事項。因該等貨物裝卸工作並非原告業務範圍或輔助必要工作，且原告員工並無該等作業之專業學識經驗，故原告不會就前開裝卸作業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裝卸承攬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裝卸承攬業者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
　　⑸申言之，原告與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澳港裝卸公司屬之）並無承攬關係，且不具民法債篇所提承攬人特徵，亦即：①原告向貨物裝卸業者收取裝卸管理費、而非給付承攬報酬；②貨物裝卸業者無須對原告承擔品質保證或瑕疵修補等之契約義務；③原告亦未對其享有解約或減少報酬等損害賠償請求之契約上之權利；④雙方亦無危險負擔等之約定等，故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逕為承攬關係之認定，顯已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立法目的，且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所規範限度內，自屬違法，更有裁量逾越及裁量怠惰之違法情事。此參本院即曾以被告濫為裁量所作成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而據以撤銷該行政處分之裁判先例，本件實亦有相同之違法情事。
　　⑹更遑論，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係於112年5月3日傍晚，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返回候工室途中，於系爭道路不慎發生衝撞石柱圍籬之交通意外事故。因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本身並無承攬關係，且與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即康員亦無任何勞動給付關係，故原告自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負雇主責任。否則，若依原處分之論理，則豈非任何第三人在碼頭港區之道路發生任何交通事故（例如：送便當飲料的外送人員，甚至擅闖商港碼頭區域之闖入者），原告均須負擔雇主責任？顯將使雇主責任無限上綱，不符合商港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立法意旨。　
　 4、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而為公眾得通行之道路，本件並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
　　⑴按「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固有明文，惟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條規定：「本規則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最低標準」，可知所謂工作場所，應以雇主指定勞工從事工作或進行作業活動之場域為限，此亦有下開法院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522號刑事判決：「雇主就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義務之違反，…。是以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之管理、監督在客觀上能期待其隨時注意，縱其未參與現場指揮作業，而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然因勞務之執行係受雇主指示，工作場所係由雇主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應由雇主提供，雇主仍具指揮、監督之權，對於造成他人受傷之結果，自應負業務過失傷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亦同其旨。
　　　②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208號刑事確定判決：「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固有明文，然究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職業災害，亦即防免勞工由於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等結果。即便上開規範非不得作為勞工以外之交通事故受害人追究肇事者責任之一般性注意義務規範，然倘引致事故之地點並非雇主指定之就業場所，自無令雇主負上開注意義務之理。」。
　　　③本院91年度訴字第2555號確定判決：「所謂工作場所，係指就業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亦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所明定…。」。
　　⑵申言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係以「工作場所」為雇主應設置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等行為責任之要件，則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原告勞工之工作場所，自與原告有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要件事實至為攸關，而有為調查及一致認定之必要，則被告未予詳查，逕以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為由作成原處分，顯然與法有違，原處分自有瑕疵。
　　⑶毋寧，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就業場所，亦非康員從事貨物裝卸工作之作業活動場所，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勞動場所，且系爭道路為任何進入商港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屬工作場所，故系爭道路應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被告以系爭道路為工作場所，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據以做成原處分，確有違誤。　
　 5、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港務公司業務範圍如下：一、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可知原告之事業範圍確未涉及貨物裝卸業務，亦非僱用裝卸工作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有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雇主責任。
　 6、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主」、「工作場所」之要件，故原告並無原處分所認定之違法行為。退步言之，原處分裁處罰鍰12萬元，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構成裁量濫用之違法：　　
　　⑴按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46號判決：「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行政程序法第10條），在學說上稱此為『合義務性裁量』。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如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及不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則分屬逾越權限及濫用權力之情事，即屬違法，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甚明，行使裁量權違反一般法律原則，係屬裁量濫用權力。」，可知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必須符合一般法律原則，並為合義務之裁量，否則即屬裁量濫用，而該違法之裁量處分即有得撤銷之違法瑕疵。
　　⑵復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12號判決所揭：「法律既明定罰鍰之額度，授權行政機關依違規之事實情節為專業上判斷，就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罰，此乃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茍主管機關未依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罰，逕依罰鍰之上限裁罰，縱令其罰鍰之上限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額度，仍有違比例原則，與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行政裁量之目的不合，係行政裁量權之濫用。」，可知主管機關針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之裁處金額，應斟酌各案情形決定適當罰鍰金額，並不得單以違法情形，逕裁處法律明訂得裁罰之額度內之罰鍰，否則即違反比例原則，亦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⑶又按「…合法行政處分之作成，除應遵守法律之明文規定外，尚應慮及公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之適用。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為保障人民之正當合理之信賴，並維持法秩序之安定，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此即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最高行政法院著有102年度判字第131號判決可參，可知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應遵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亦即，行政機關作成處分，應遵循行政機關針對相同事件所為之先例，不得反為行政先例作成不同之處分，避免對於人民造成不能預見之損害，至為灼然。
　　⑷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惟依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及附表所列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縱如有違反第6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者（註：假設語氣，原告否認之），第一次違章行為至多裁處6萬元（參照附表項次第4項），迺被告無視系爭道路確僅係任何進入商港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員工、康員或其他港區工作者之工作場所，且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之事實，故被告除錯誤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開法令對原告為違法處分外，更一改其行政先例，就原告就系爭道路之管理維護第一次遭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爭議，逕予裁罰12萬元之高額罰鍰，顯針對相同事務為不同之處理，而嚴重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比例原則，更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⑸被告並不爭執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且依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作成之「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亦認定系爭事故屬「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業災害」，且認定非屬「工作場所之交通事故」，足證系爭道路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工作場所；再者，被告竟以原告前揭行為導致康員發生職業災害而處以罰鍰12萬元，所為認定互相矛盾，意即一方面認定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一方面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予以裁罰，且一方面以一般安全衛生檢查為由通知原告限期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發生職災害為由加重處分，故被告所為處分與調查結果存在諸多不一致、矛盾之情，實有違誤。
　 7、綜上，原告與康員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原告並非其雇主，且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僅係一般公眾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不負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所定之雇主責任。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認事用法確有違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系爭道路設置石柱圍籬為原告為配合蘇澳港暨轉運專區開發所施作之工程。復參照112年5月29日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之自述表略以，設置石柱圍籬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係通往各碼頭、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為原告之勞工必經之路徑，故原告對於所僱勞工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設施，為法所明定，此與原告與康員有無僱傭關係無涉。
　 2、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公眾得通行之道路，核與本件違反事實之認定無涉。另就原告所稱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等，查原告為港口管理機關，依其官方網站登載係執掌港區環境維護委外事項、專業區土地之運用發展與出租等業務，系爭道路（含石柱圍籬）為原告所能支配及管理之範圍，亦為原告之工作場所，原告於路段設置之石柱圍籬其直徑僅約14.5公分且無任何警告標示、閃光燈等照明裝置，勞工駕駛車輛行經時，有不易辨識致發生交通事故之虞，復依災害現場照片說明二（註：交通錐、警示燈等為事後放置）、說明五及說明七所示，原告未確實標示，未依規定採取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洵堪認定。
　 3、本案於裁罰時業已考量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類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處罰鍰12萬元，並依同法第49條第2款規定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於法有據並無不妥。
　 4、綜上，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規定，被告依法裁處行政罰，並無違誤，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而其與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且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是否可採？
（二）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是否有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影本1份、事故發生場所平面示意圖影本1紙、現場照片3幀、事故現場圖影本1紙、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2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談話記錄」影本1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談紀錄」影本1份、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1份（見本院卷第249頁至第254頁、第255頁至第258頁、第259頁、第260頁、第261頁至第287頁、第339頁、第340頁）、原處分影本1份、訴願決定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225頁、第226頁、第231頁至第247頁）足資佐證，是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而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且其與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職業安全衛生法：
　　　①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②第2條第3款、第5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③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3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④第37條第2項第1款：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⑤第43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
　　　⑥第49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二、有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或第四十八條之情形。
　　⑵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①第1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②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
　　⑶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①第1點：
　　　　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及勞動檢查法（以下簡稱勞檢法）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本要點。
　　　②第5點第2款第2目：
　　　　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質分類如下：
　　　　（二）乙類，指事業單位之規模或性質未達前款之規定，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2.非屬營造業之行業，其勞工總人數在六人以上三百人以下者。
　　　③第7點：
　　　　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違反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但執行處分機關得審酌事業單位之改善程度與誠意及情節輕重等情況，予以適當裁處。有行政罰法第八條規定之情形者，亦得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附表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略）
　      壹、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 　　 
		違反職安法條文

		處分依據

		裁罰原則

		備註



		四、第六條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

		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

		二、乙類：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六萬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職業災害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
(四)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反一項法條，得再累加六萬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五)雇主違反第六條第一項，且係從事主要潛在危害作業(備註)，曾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通報，得於二萬元內酌量加重裁罰。

		依職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處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⑷行政罰法第7條：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2、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含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係主管機關勞動部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行政規則），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循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而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裁量基準乃「間接」衍生出外部效力，而自該裁量基準以觀，並未牴觸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其規定亦屬明確，被告於裁量時自應受拘束。
   3、經查：　
　　⑴系爭石柱高約110公分，直徑約14.5公分，有實際測量之照片2幀（見本院卷第256頁、第257頁）在卷足憑，核屬矮細者，則就朝其行駛而來之車輛駕駛人而言，實有因辨識不清而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此於視線不佳時（例如雨天或夜間）尤然，惟依災害現場照片1幀及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2幀（見本院卷第255頁、第258頁）所示，於系爭石柱本體或前方，並未設置適當之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亦明確陳稱：「（有關肇事地點〈石柱圍籬〉當時有無設置相關警告標示？〈如警示燈、反光措施等〉）當時未有設置相關警告標示。」、「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也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並於逐項回答之談話記錄後簽名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話記錄），並因系爭事故之發生而益徵此情。
　　　故原告曲解黃木清之上開陳述，且執不足以證明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石柱本體及前方之實際情況之照片（畫面）及文件，而主張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進而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一事，自無足採。
　　⑵按「交通及建設部為經營商港，設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務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港務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港務公司業務範圍如下：一、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商港之經營及管理組織如下：一、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分，由交通及建設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港局）辦理。」、「國際商港區域內各項設施，除防波堤、航道、迴船池、助航設施、公共道路及自由貿易港區之資訊、門哨、管制設施等商港公共基礎設施，由政府委託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維護外，得由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自營，或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1條、第2條及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第1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蘇澳港既為國際商港，則該港區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即係由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為之；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就此亦陳稱：「（有關康員肇事點〈石柱圍籬〉其為何建造？）依本處105年12月30〈日〉會議紀錄，因應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之規劃，而設置該圍籬〈管制線圍籬〉，後續並訂有蘇澳港管制線圍籬遷建工程契約，而後因動線問題，有部分圍籬之拆除情形。」、「（有關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後續？）原投資興建廠商違約，但後續我們還持續招商事宜，故還是保留管制線圍籬而未有全部拆除。」（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話記錄）；復有蘇澳港營運處105年12月份處務會議紀錄載明：「2.配合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開發應辦理兩項工程：⑴管制線新設工程：預計新設管制線1500公尺，工程費需1500萬元，綠舞蘇澳建築師預計106年1月底完成規畫設計後，再洽請相關單位開會研商細節。」（見本院卷第299頁）；再者，蘇澳港營運處於112年5月29日所為之自述表亦記載：「（有關蘇澳港區內填海路〈含本案事故發生處〉，港公司平日有無人員會經過？經過之時間係早上或晚上？係從事何種作業〈工作〉？）1.有關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係通往各碼頭、通棧〈倉庫〉、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港區承租業者等必經路徑，因此港公司人員將會以前往之目的地，先行由該道路再轉往其它場域連接道路到達。2.本案事故發生路段為填海路末端道路，主要是要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室、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場域才會由該路段進出，除有高低壓配電站巡檢維護保養、電費度數抄表、定期聯合職安衛巡檢才會到達該處，並且多為常日〈早上或下午時段〉，夜間較少進出該場域，港公司人員平時較少經過此處，大都為3家裝卸公司所屬人員出入居多〈候工休息室〉。3.港公司人員多為常日班〈週一~週五平常日08~17〉，非常少於夜間從事港區作業，除非有港區緊急事件處理才會進出港區相關場域；港公司人員前往港區之交通工具為汽車、機車為主。4.港公司人員於港區主要從事碼頭裝卸作業職安衛巡查監督協調、碼頭相關設備巡檢維護勘查、在建工程工程進度及職安衛事宜巡查監督協調、租賃業者場域巡查監督協調等相關工作。」（見本院卷第289頁），足見原告所屬勞工亦會經由系爭道路而從事相關工作無訛。據上，則系爭道路應屬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故其身為雇主即負有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及就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之行政法上義務。至於康員雖非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但本件裁罰之違規事實本非以康員為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為前提，則原告執之而否認違規，亦無足採。
 　4、從而，被告認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有「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之違規事實，且具備責任條件，乃以原處分裁處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三）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1、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係考量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類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此固未於原處分詳細記載，但其於訴願時及本院審理時已補充說明，合先敘明。
　 2、前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之裁罰原則規定：「二、乙類（一）第一次處六萬元。…（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之職業災害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又同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5款分別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另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查蘇澳港營運處（非屬營造業）斯時之勞工人數係45人（6人以上300人以下）屬乙類，而因前揭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應依同法第43條第2款處罰）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因職業上原因而死亡，當屬發生「職業災害」無誤，此並不因康員非原告所僱用之勞工而異其性質，是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第7點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二、乙類（三），乃就罰鍰部分裁處原告12萬元，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含原告尚請求訊問證人黃木清及命被告提出事後就系爭道路路燈照明亮度之調查報告，以證明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及系爭道路之設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及再予調查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宣每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72號

                                     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賢義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曾毓君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廖冠儒（兼送達代收人）



            張書銘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

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緣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用

    之勞工康文雄（下稱康員）於民國112年5月3日19時25分許

    ，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返

    回候工室途中，於宜蘭縣○○鎮○區00號前之道路（下稱系爭

    道路）發生自撞圍籬之石柱（下稱系爭石柱）致死之交通事

    故（下稱系爭事故）。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2年5月19日派員實

    施勞動檢查後，被告審認原告所屬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

    運處（下稱蘇澳港營運處）位於系爭道路之工作場所，對於

    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

    受警告者清晰獲知，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

    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等規定，乃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第49條第2款等規定，以11

    2年9月12日勞職授字第1120204279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

    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現仍公布中）。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

    11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

    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基於港口管理機構，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

      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有

      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故前開設施確已符合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

      條之1第1項第1款：

　　⑴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一、…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

      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

      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

      受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

      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固有明

      文。

　　⑵查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

      行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

      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此有系爭事故發生當時的

      監視器照片可稽，且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人員赴系爭道

      路進行事故現場訪查時，原告亦已表明系爭道路沿路均有

      設置路燈等交通號誌，此有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112年5

      月19日談話記錄記載：「（問：請問康員事故發生當時，

      其回程打卡沿路之路燈設置、開啟情形？）沿路均有設置

      …」、「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也

      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足證系爭道路於系爭事故發

      生時，本已設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設有夜間照明裝置

      ，並非完全未設置，核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

      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並

      無違背。

　　⑶實則，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且原告基於港

      口管理機構，除系爭道路外，於填海路上亦設有各式交通

      號誌、標示及標線，包括在交通視線有限之交叉路口設置

      路口轉角鏡、告示牌、三角錐、行人通行標線、紅綠燈、

      最高速限標誌、路邊設有紐澤西護欄、防撞桿，且設有路

      燈及夜間警示燈等照明設施，此有填海路照片可佐，足證

      原告對於所經管之商港區域內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

      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道路場域，確已設置符合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

      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安全衛生設施。

　　⑷查原告為配合政府推動蘇澳港觀光轉運專區，重新更改設

      置蘇澳港區原管制線，並施作系爭仿木欄杆，以作為觀光

      暨轉運區招商後之管制線內縮時符合法令所需之管制設施

      ，系爭仿木欄杆於107年4月25日完成驗收，並由原告進行

      維護管理，且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已先後於111年9月及

      111年12月間將蘇澳港區內包括系爭道路在內之路燈進行

      全面檢修更換，確保夜間照明無虞，此有原告110年9月27

      日路燈修繕工程驗收資料及111年12月28日南方澳路燈及

      港區工作燈維修完工資料可佐；另就系爭仿木欄杆附近之

      警示標誌，於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調查時，原告亦說明

      原告已於石柱圍籬處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且有事發前10

      個月左右之111年8月15日之現場照片可證。

　　⑸更遑論，系爭道路（包括所設置之石柱圍籬）坐落於宜蘭

      縣蘇澳鎮南正段97-5地號土地，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航港局

      ，並非原告，且該路段主要是宜碼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宜碼裝卸公司）及包括蘇澳港裝卸公司在內之其他裝卸

      公司人員欲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區及機具場

      高低壓配電站始會進出之道路區域，原告員工平日通常不

      會前往宜碼裝卸公司所承租之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

      工區及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地執行職務，並不會經過該

      路段，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上班

      工作，且系爭道路並非渠等工作所需經過之道路，故系爭

      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工作場所，故原告僅係依商港法及依

      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就包括蘇澳

      港在內之國際商港區域進行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故不

      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

      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

      雇主責任。

　 2、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並無僱傭關係，原告非其

      雇主，本件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

      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範疇：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

      1條之1第1項第1款之適用對象均明文為「雇主」，又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

      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

      其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明揭：「…本法保障範圍除『受

      僱勞工』外，尚擴及『自營作業者』、職業訓練機構學員等

      工作者。…考量其他法律如公務人員保障法、礦場安全法

      、消防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鐵路法、船舶法、游

      離輻射防護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爆竹煙火管理條例

      等就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各該法律

      之規定，爰修正後段規定。」，可知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適

      用，仍應以「雇主與勞工間具有勞務給付關係」為前提，

      始符合該法之立法目的。

　　⑵再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雇主」，係謂僱用勞工之事業

      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

      人，故勞動契約之當事人乃勞工與雇主，而雇主究為何人

      ，端憑由何人僱用勞工之事實為斷。如雇主與提供勞務之

      勞工間並無從屬性關係存在，雇主無從指揮監督該勞工，

      該勞工亦得自由決定其遂行勞務之方式，不受雇主之管理

      指定，自難認雙方間存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之僱傭關係，

      該雇用人自非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之「雇主」，亦不受該

      法所定雇主義務之拘束，此迭經法院著有下開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86號民事判決：「按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雇主，須為該法適用範圍內

        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事業單位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

        責人，始足當之，此由同條第三項規定對照觀之即明。

        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應由承攬人就承攬部

        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則僅就職業災害

        補償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亦為同法第十六條所明定。

        上訴人主張：伊將系爭工程分包予陳義勇等施工，陳義

        勇為伊之次承攬人，陳蘇碧鳳係由陳義勇僱用，伊非陳

        蘇碧鳳之雇主等語，已據提出陳義勇、邵水池、陳義輝

        出具之證明書為證。倘若非虛，上訴人是否應負雇主之

        責任，即非無研求餘地。」。

　　　②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080號刑事判決：「該法（註

        ：即修法前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一項（註：即

        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行

        為人，均規定為『雇主』，依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本法所稱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卷查

        本件事業主為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而事業經營負責

        人為邱弘文，有該災害檢查報告書在卷足憑，上訴人既

        非事業主，亦非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乃原判決認定上訴

        人觸犯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已難謂

        為適法。次查原判決認定雇主未依規定採取上開必要之

        安全措施，導致安奴利之死亡，而上訴人並非雇主，則

        雇主怠忽必要之安全措施，與上訴人無涉。」。

　　　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8年度勞訴字第70號民事確定判決：

        「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4、5款係規定：『雇

        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四

        、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

        引起之危害。五、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

        引起之危害。…。』同條第2項係規定：『雇主對於勞工就

        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

        、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護勞工健

        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是負

        有上開法文所規定之義務者，均為雇主。然本件兩造間

        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告亦非原告前開拆除工作之事業

        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而非屬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規定

        之雇主（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參照），自無

        違反上開法文規定可言。」。

　　⑶查原告係由交通部依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設置之國

      營事業機構，負責管理、經營及規劃包含蘇澳港在內之國

      際商港。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上

      班工作，故原告就系爭道路絕無作為雇主而提供工作場所

      予員工之情形。

　　⑷另以康員而言，其為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並無

      僱傭關係，既未自原告支薪，亦未為原告提供勞務，更與

      原告不具從屬性（包括不具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

      織從屬性），不受原告指揮監督。因此，原告實非康員之

      雇主。申言之，康員係受僱於蘇澳港裝卸公司，該公司為

      蘇澳港之貨物裝卸業者。惟蘇澳港內從事貨物之裝卸、搬

      運及處理等作業業者（含蘇澳港裝卸公司）之許可、查驗

      及管理等，悉屬交通部航港局之權責，並非原告有監督、

      指揮或管理權責。再者，因原告並不具備商港法第45條所

      定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資格，故貨物裝卸業務並非原告有

      專業能力或經驗之事業活動領域，故原告不會就裝卸作業

      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貨物裝卸業者（例

      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貨物裝卸業者

      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存在。

　　⑸綜上所述，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

      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

      主」之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上開規定據以作成原處分，

      實有違誤。

　 3、訴願決定另援引被告所訂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

      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規定，認定原告對於貨物裝

      卸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

      處理等作業之工作場所、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亦負有相

      關管理責任，惟查，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

      檢查注意事項前開規定實有違憲疑慮：

　　⑴按主管機關為執行法律所訂定之行政規則，其解釋內容不

      得逾越母法文義可能之範圍，不得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否則，即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憲規定，此有司法院釋

      字第711號及第58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可參。加強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位階至多僅為行政

      規則，被告依法僅能就可能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之

      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規範（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5

      9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如會涉

      及且影響人民之權利者，理應由立法者透過修法方式為之

      ，或至少應有立法者授權始得為之；縱有立法，仍須受合

      憲性審查控制。

　　⑵再按行政機關所訂定之命令縱有立法者之授權，亦須在符

      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始為合法（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606號及65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又按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6條立法理由明揭：「為預防事業單位交付

      承攬作業，因不合理之趕工、減低成本等原因，常有損及

      勞工健康及生命之條件，本條特予規定防止。」，可知本

      條之立法原意即係規範具備承攬關係之工作者與事業單位

      ，而不及於其他法律關係。

　　⑶迺被告率爾訂定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

      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港口管理機關（構）將碼頭工作

      場所依商港法及其相關法令或契約，交由其他事業單位從

      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時，因對於工作場所、

      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等仍負有相關管理責任，應認定為

      兼具承攬關係。」。

　　⑷惟查，蘇澳港4號碼頭為公用散雜貨碼頭，原告提供前開碼

      頭場域供一般到港船舶申請靠泊，由貨櫃航商依到港船期

      預報向原告申請靠泊，並由貨櫃航商或貨主自行委託貨物

      裝卸業者進行散雜貨等貨物裝卸，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

      澳港裝卸公司屬之）依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

      以雇主身分指派所屬員工擔任現場作業主管，並自行指揮

      督導現場作業及執行相關維持裝卸作業安全事項。因該等

      貨物裝卸工作並非原告業務範圍或輔助必要工作，且原告

      員工並無該等作業之專業學識經驗，故原告不會就前開裝

      卸作業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裝卸承攬業

      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裝卸承

      攬業者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

　　⑸申言之，原告與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澳港裝卸公司屬之

      ）並無承攬關係，且不具民法債篇所提承攬人特徵，亦即

      ：①原告向貨物裝卸業者收取裝卸管理費、而非給付承攬

      報酬；②貨物裝卸業者無須對原告承擔品質保證或瑕疵修

      補等之契約義務；③原告亦未對其享有解約或減少報酬等

      損害賠償請求之契約上之權利；④雙方亦無危險負擔等之

      約定等，故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

      事項第2點第9款逕為承攬關係之認定，顯已逾越職業安全

      衛生法之立法目的，且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

      條所規範限度內，自屬違法，更有裁量逾越及裁量怠惰之

      違法情事。此參本院即曾以被告濫為裁量所作成之行政處

      分為違法而據以撤銷該行政處分之裁判先例，本件實亦有

      相同之違法情事。

　　⑹更遑論，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係於112年5月3日傍晚，

      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返

      回候工室途中，於系爭道路不慎發生衝撞石柱圍籬之交通

      意外事故。因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本身並無承攬關係，

      且與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即康員亦無任何勞動給付關係

      ，故原告自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負雇主責任

      。否則，若依原處分之論理，則豈非任何第三人在碼頭港

      區之道路發生任何交通事故（例如：送便當飲料的外送人

      員，甚至擅闖商港碼頭區域之闖入者），原告均須負擔雇

      主責任？顯將使雇主責任無限上綱，不符合商港法與職業

      安全衛生法之立法意旨。　

　 4、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

      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而為公眾得通行之

      道路，本件並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

      1款規定之適用：

　　⑴按「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

      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

      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

      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

      第1項第1款固有明文，惟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條

      規定：「本規則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之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之最低標準」，可知所謂工作場所，應以雇主指定勞

      工從事工作或進行作業活動之場域為限，此亦有下開法院

      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522號刑事判決：「雇主就職

        業安全衛生法規定義務之違反，…。是以雇主對於勞動

        場所之管理、監督在客觀上能期待其隨時注意，縱其未

        參與現場指揮作業，而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然因

        勞務之執行係受雇主指示，工作場所係由雇主指定與管

        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應由雇主提供，雇主仍具指揮

        、監督之權，對於造成他人受傷之結果，自應負業務過

        失傷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

        刑事判決亦同其旨。

　　　②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208號刑事確定判決：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

        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交通號

        誌、標示或柵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固

        有明文，然究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職業災害，亦即防

        免勞工由於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

        之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等結果。即便上開規範非不

        得作為勞工以外之交通事故受害人追究肇事者責任之一

        般性注意義務規範，然倘引致事故之地點並非雇主指定

        之就業場所，自無令雇主負上開注意義務之理。」。

　　　③本院91年度訴字第2555號確定判決：「所謂工作場所，

        係指就業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

        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亦為勞工安全衛生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所明定…。」。

　　⑵申言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

      係以「工作場所」為雇主應設置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等

      行為責任之要件，則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原告勞工之工作場

      所，自與原告有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

      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要

      件事實至為攸關，而有為調查及一致認定之必要，則被告

      未予詳查，逕以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

      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為由作成原處分，顯然與法有違，原

      處分自有瑕疵。

　　⑶毋寧，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就業場所，亦非康員從事

      貨物裝卸工作之作業活動場所，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

      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勞動場所，且系爭道路為

      任何進入商港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屬工作場所

      ，故系爭道路應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

      第1款規定之適用，被告以系爭道路為工作場所，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據以

      做成原處分，確有違誤。　

　 5、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港務公

      司業務範圍如下：一、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

      。二、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

      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

      五、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

      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

      可知原告之事業範圍確未涉及貨物裝卸業務，亦非僱用裝

      卸工作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

      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

      有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

      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

      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雇主責任。

　 6、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

      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主」、「

      工作場所」之要件，故原告並無原處分所認定之違法行為

      。退步言之，原處分裁處罰鍰12萬元，顯然違反比例原則

      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構成裁量濫用之違法：　　

　　⑴按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

      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最

      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46號判決：「行政機關行使

      裁量權限，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

      之目的（行政程序法第10條），在學說上稱此為『合義務

      性裁量』。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如逾越法定之裁量範

      圍，及不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則分屬逾越權限及濫用權

      力之情事，即屬違法，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

      甚明，行使裁量權違反一般法律原則，係屬裁量濫用權力

      。」，可知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必須符合一般法律原

      則，並為合義務之裁量，否則即屬裁量濫用，而該違法之

      裁量處分即有得撤銷之違法瑕疵。

　　⑵復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12號判決所揭：「法律

      既明定罰鍰之額度，授權行政機關依違規之事實情節為專

      業上判斷，就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罰，此乃法律授權主管

      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茍主管機關未依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

      罰，逕依罰鍰之上限裁罰，縱令其罰鍰之上限未逾越法律

      明定得裁罰之額度，仍有違比例原則，與法律授權主管機

      關行政裁量之目的不合，係行政裁量權之濫用。」，可知

      主管機關針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之裁處金額，應斟

      酌各案情形決定適當罰鍰金額，並不得單以違法情形，逕

      裁處法律明訂得裁罰之額度內之罰鍰，否則即違反比例原

      則，亦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⑶又按「…合法行政處分之作成，除應遵守法律之明文規定外

      ，尚應慮及公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之適用。行政機關作成行

      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為保障人民之正

      當合理之信賴，並維持法秩序之安定，應受合法行政先例

      或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

      理，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此即所謂行政自我

      拘束原則。」，最高行政法院著有102年度判字第131號判

      決可參，可知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應遵守行政自我拘束

      原則，亦即，行政機關作成處分，應遵循行政機關針對相

      同事件所為之先例，不得反為行政先例作成不同之處分，

      避免對於人民造成不能預見之損害，至為灼然。

　　⑷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二、違反

      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

      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

      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惟依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

      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單

      位之規模大小、性質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及附

      表所列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縱如

      有違反第6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者（註：假設語氣，原告

      否認之），第一次違章行為至多裁處6萬元（參照附表項

      次第4項），迺被告無視系爭道路確僅係任何進入商港區

      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員工、康員或其他港區

      工作者之工作場所，且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之事實，

      故被告除錯誤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開法令對原告為違法

      處分外，更一改其行政先例，就原告就系爭道路之管理維

      護第一次遭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爭議，逕予裁罰12

      萬元之高額罰鍰，顯針對相同事務為不同之處理，而嚴重

      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比例原則，更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

　　⑸被告並不爭執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且依被告所屬職

      業安全衛生署作成之「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

      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害檢查初步

      報告書」亦認定系爭事故屬「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

      業災害」，且認定非屬「工作場所之交通事故」，足證系

      爭道路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所定之工作場所；再者，被告竟以原告前揭行為導致康員

      發生職業災害而處以罰鍰12萬元，所為認定互相矛盾，意

      即一方面認定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一方面又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予以裁罰，且一方面以一般安全衛生檢查為由通

      知原告限期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發生職災害為由加重處分

      ，故被告所為處分與調查結果存在諸多不一致、矛盾之情

      ，實有違誤。

　 7、綜上，原告與康員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原告並非其雇主，

      且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

      之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僅係一般公眾得

      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不負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

      所定之雇主責任。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認事用法確有違誤

      。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系爭道路設置石柱圍籬為原告為配合蘇澳港暨轉運專區

      開發所施作之工程。復參照112年5月29日原告所屬蘇澳港

      營運處之自述表略以，設置石柱圍籬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

      道路，係通往各碼頭、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為原告

      之勞工必經之路徑，故原告對於所僱勞工於有車輛出入、

      使用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設施，為法所明定，此

      與原告與康員有無僱傭關係無涉。

　 2、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公眾得通行之道路，核與本件違反事實

      之認定無涉。另就原告所稱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

      人通行標線等，查原告為港口管理機關，依其官方網站登

      載係執掌港區環境維護委外事項、專業區土地之運用發展

      與出租等業務，系爭道路（含石柱圍籬）為原告所能支配

      及管理之範圍，亦為原告之工作場所，原告於路段設置之

      石柱圍籬其直徑僅約14.5公分且無任何警告標示、閃光燈

      等照明裝置，勞工駕駛車輛行經時，有不易辨識致發生交

      通事故之虞，復依災害現場照片說明二（註：交通錐、警

      示燈等為事後放置）、說明五及說明七所示，原告未確實

      標示，未依規定採取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洵堪認定。

　 3、本案於裁罰時業已考量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類

      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上

      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

      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同

      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

      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處罰鍰12

      萬元，並依同法第49條第2款規定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於法有據並無不妥。

　 4、綜上，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

      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規定，被告依法裁處

      行政罰，並無違誤，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

      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

      明裝置，而其與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且系爭道路非原告

      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

      第1款等規定，是否可採？

（二）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是否有原告所指違反「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

      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

      司所僱勞工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

      害檢查初步報告書」影本1份、事故發生場所平面示意圖

      影本1紙、現場照片3幀、事故現場圖影本1紙、監視器錄

      影擷取畫面2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

      衛生中心談話記錄」影本1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談紀錄」影本

      1份、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1份（見本院

      卷第249頁至第254頁、第255頁至第258頁、第259頁、第2

      60頁、第261頁至第287頁、第339頁、第340頁）、原處分

      影本1份、訴願決定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225頁、第226頁

      、第231頁至第247頁）足資佐證，是除如「爭點」欄所載

      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

      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

      明裝置，而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且其與

      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

      第1款等規定，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職業安全衛生法：

　　　①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②第2條第3款、第5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

            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

            失能或死亡。

　　　③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3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

        施：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④第37條第2項第1款：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

        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⑤第43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

            致發生職業病。

　　　⑥第49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

        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

        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二、有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或第四十八

            條之情形。

　　⑵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①第1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②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

        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

        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

　　⑶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①第1點：

　　　　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及勞動檢查

        法（以下簡稱勞檢法）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本要點

        。

　　　②第5點第2款第2目：

　　　　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質分類如下：

　　　　（二）乙類，指事業單位之規模或性質未達前款之規定

              ，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2.非屬營造業之行業，其勞工總人數在六人以上三

              百人以下者。

　　　③第7點：

　　　　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

        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違反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所生影響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但執行處分機關

        得審酌事業單位之改善程度與誠意及情節輕重等情況，

        予以適當裁處。有行政罰法第八條規定之情形者，亦得

        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附表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略）

　      壹、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 　　 

違反職安法條文 處分依據 裁罰原則 備註 四、第六條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 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 二、乙類：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六萬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職業災害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 (四)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反一項法條，得再累加六萬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五)雇主違反第六條第一項，且係從事主要潛在危害作業(備註)，曾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通報，得於二萬元內酌量加重裁罰。 依職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處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⑷行政罰法第7條：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

      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

      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2、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含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係主管機關勞

      動部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

      ，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

      行政規則），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拘

      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循

      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而

      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裁量基準乃「間接」衍

      生出外部效力，而自該裁量基準以觀，並未牴觸逾越職業

      安全衛生法，其規定亦屬明確，被告於裁量時自應受拘束

      。

   3、經查：　

　　⑴系爭石柱高約110公分，直徑約14.5公分，有實際測量之照

      片2幀（見本院卷第256頁、第257頁）在卷足憑，核屬矮

      細者，則就朝其行駛而來之車輛駕駛人而言，實有因辨識

      不清而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此於視線不佳時（例如雨天或

      夜間）尤然，惟依災害現場照片1幀及監視器錄影擷取畫

      面2幀（見本院卷第255頁、第258頁）所示，於系爭石柱

      本體或前方，並未設置適當之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

      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亦明確陳稱：「（有關肇

      事地點〈石柱圍籬〉當時有無設置相關警告標示？〈如警示

      燈、反光措施等〉）當時未有設置相關警告標示。」、「

      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也已設置三

      角錐及警示燈。」，並於逐項回答之談話記錄後簽名確認

      無訛（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

      話記錄），並因系爭事故之發生而益徵此情。

　　　故原告曲解黃木清之上開陳述，且執不足以證明系爭事故

      發生時系爭石柱本體及前方之實際情況之照片（畫面）及

      文件，而主張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

      、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

      夜間照明裝置，進而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對於設置石柱圍

      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

      晰獲知」一事，自無足採。

　　⑵按「交通及建設部為經營商港，設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港務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港務公

      司由政府獨資經營。」、「港務公司業務範圍如下：一、

      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

      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

      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

      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商港之經營及管理組

      織如下：一、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

      及管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分，由交通及建設部航港

      局（以下簡稱航港局）辦理。」、「國際商港區域內各項

      設施，除防波堤、航道、迴船池、助航設施、公共道路及

      自由貿易港區之資訊、門哨、管制設施等商港公共基礎設

      施，由政府委託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維護外，得由商港

      經營事業機構興建自營，或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

      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

      例第1條、第2條及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第10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是蘇澳港既為國際商港，則該港區之規劃

      、建設及經營管理即係由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為之；又

      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就此亦陳稱：「（有關康員

      肇事點〈石柱圍籬〉其為何建造？）依本處105年12月30〈日

      〉會議紀錄，因應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之規劃，而設置

      該圍籬〈管制線圍籬〉，後續並訂有蘇澳港管制線圍籬遷建

      工程契約，而後因動線問題，有部分圍籬之拆除情形。」

      、「（有關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後續？）原投資興建廠

      商違約，但後續我們還持續招商事宜，故還是保留管制線

      圍籬而未有全部拆除。」（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

      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話記錄）；復有蘇澳港營運處105年12

      月份處務會議紀錄載明：「2.配合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

      開發應辦理兩項工程：⑴管制線新設工程：預計新設管制

      線1500公尺，工程費需1500萬元，綠舞蘇澳建築師預計10

      6年1月底完成規畫設計後，再洽請相關單位開會研商細節

      。」（見本院卷第299頁）；再者，蘇澳港營運處於112年

      5月29日所為之自述表亦記載：「（有關蘇澳港區內填海

      路〈含本案事故發生處〉，港公司平日有無人員會經過？經

      過之時間係早上或晚上？係從事何種作業〈工作〉？）1.有

      關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係通往各碼頭、通

      棧〈倉庫〉、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港區承租業者等必

      經路徑，因此港公司人員將會以前往之目的地，先行由該

      道路再轉往其它場域連接道路到達。2.本案事故發生路段

      為填海路末端道路，主要是要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

      司候工室、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場域才會由該路段進出

      ，除有高低壓配電站巡檢維護保養、電費度數抄表、定期

      聯合職安衛巡檢才會到達該處，並且多為常日〈早上或下

      午時段〉，夜間較少進出該場域，港公司人員平時較少經

      過此處，大都為3家裝卸公司所屬人員出入居多〈候工休息

      室〉。3.港公司人員多為常日班〈週一~週五平常日08~17〉

      ，非常少於夜間從事港區作業，除非有港區緊急事件處理

      才會進出港區相關場域；港公司人員前往港區之交通工具

      為汽車、機車為主。4.港公司人員於港區主要從事碼頭裝

      卸作業職安衛巡查監督協調、碼頭相關設備巡檢維護勘查

      、在建工程工程進度及職安衛事宜巡查監督協調、租賃業

      者場域巡查監督協調等相關工作。」（見本院卷第289頁

      ），足見原告所屬勞工亦會經由系爭道路而從事相關工作

      無訛。據上，則系爭道路應屬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之工

      作場所，故其身為雇主即負有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及就有

      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標示使受警告者

      清晰獲知之行政法上義務。至於康員雖非蘇澳港營運處所

      屬勞工，但本件裁罰之違規事實本非以康員為蘇澳港營運

      處所屬勞工為前提，則原告執之而否認違規，亦無足採。

 　4、從而，被告認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有「對於設置石柱圍

      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

      晰獲知」之違規事實，且具備責任條件，乃以原處分裁處

      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三）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1、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係考量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

      類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

      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

      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

      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

      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此固未

      於原處分詳細記載，但其於訴願時及本院審理時已補充說

      明，合先敘明。

　 2、前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之

      裁罰原則規定：「二、乙類（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之職業災害者

      ，得處最高三十萬元。」，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

      項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

      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三、發生災害之

      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四、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又同法第2條第1款、第2款

      、第5款分別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工作者

      ：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

      者。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

      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另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

      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

      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查蘇澳港營運處（非屬營造業）斯時之勞工人數係45

      人（6人以上300人以下）屬乙類，而因前揭違規（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應依同法第43條第2款處罰）

      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因職業上原因而死亡，當

      屬發生「職業災害」無誤，此並不因康員非原告所僱用之

      勞工而異其性質，是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

      、第7點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

      、四、二、乙類（三），乃就罰鍰部分裁處原告12萬元，

      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

      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含原告尚請求訊問證人黃木清及命被告提出事後就

      系爭道路路燈照明亮度之調查報告，以證明系爭道路非原

      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及系爭道路之設施符合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

      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及再予調查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宣每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72號
                                     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賢義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曾毓君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廖冠儒（兼送達代收人）


            張書銘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緣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用之勞工康文雄（下稱康員）於民國112年5月3日19時25分許，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返回候工室途中，於宜蘭縣○○鎮○區00號前之道路（下稱系爭道路）發生自撞圍籬之石柱（下稱系爭石柱）致死之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事故）。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2年5月19日派員實施勞動檢查後，被告審認原告所屬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下稱蘇澳港營運處）位於系爭道路之工作場所，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等規定，乃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第49條第2款等規定，以112年9月12日勞職授字第1120204279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現仍公布中）。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基於港口管理機構，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故前開設施確已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⑴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固有明文。
　　⑵查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此有系爭事故發生當時的監視器照片可稽，且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人員赴系爭道路進行事故現場訪查時，原告亦已表明系爭道路沿路均有設置路燈等交通號誌，此有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112年5月19日談話記錄記載：「（問：請問康員事故發生當時，其回程打卡沿路之路燈設置、開啟情形？）沿路均有設置…」、「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也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足證系爭道路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本已設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設有夜間照明裝置，並非完全未設置，核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並無違背。
　　⑶實則，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且原告基於港口管理機構，除系爭道路外，於填海路上亦設有各式交通號誌、標示及標線，包括在交通視線有限之交叉路口設置路口轉角鏡、告示牌、三角錐、行人通行標線、紅綠燈、最高速限標誌、路邊設有紐澤西護欄、防撞桿，且設有路燈及夜間警示燈等照明設施，此有填海路照片可佐，足證原告對於所經管之商港區域內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道路場域，確已設置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安全衛生設施。
　　⑷查原告為配合政府推動蘇澳港觀光轉運專區，重新更改設置蘇澳港區原管制線，並施作系爭仿木欄杆，以作為觀光暨轉運區招商後之管制線內縮時符合法令所需之管制設施，系爭仿木欄杆於107年4月25日完成驗收，並由原告進行維護管理，且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已先後於111年9月及111年12月間將蘇澳港區內包括系爭道路在內之路燈進行全面檢修更換，確保夜間照明無虞，此有原告110年9月27日路燈修繕工程驗收資料及111年12月28日南方澳路燈及港區工作燈維修完工資料可佐；另就系爭仿木欄杆附近之警示標誌，於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調查時，原告亦說明原告已於石柱圍籬處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且有事發前10個月左右之111年8月15日之現場照片可證。
　　⑸更遑論，系爭道路（包括所設置之石柱圍籬）坐落於宜蘭縣蘇澳鎮南正段97-5地號土地，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航港局，並非原告，且該路段主要是宜碼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宜碼裝卸公司）及包括蘇澳港裝卸公司在內之其他裝卸公司人員欲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區及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始會進出之道路區域，原告員工平日通常不會前往宜碼裝卸公司所承租之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區及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地執行職務，並不會經過該路段，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上班工作，且系爭道路並非渠等工作所需經過之道路，故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工作場所，故原告僅係依商港法及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就包括蘇澳港在內之國際商港區域進行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雇主責任。
　 2、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並無僱傭關係，原告非其雇主，本件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範疇：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之適用對象均明文為「雇主」，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明揭：「…本法保障範圍除『受僱勞工』外，尚擴及『自營作業者』、職業訓練機構學員等工作者。…考量其他法律如公務人員保障法、礦場安全法、消防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鐵路法、船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等就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爰修正後段規定。」，可知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適用，仍應以「雇主與勞工間具有勞務給付關係」為前提，始符合該法之立法目的。
　　⑵再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雇主」，係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故勞動契約之當事人乃勞工與雇主，而雇主究為何人，端憑由何人僱用勞工之事實為斷。如雇主與提供勞務之勞工間並無從屬性關係存在，雇主無從指揮監督該勞工，該勞工亦得自由決定其遂行勞務之方式，不受雇主之管理指定，自難認雙方間存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之僱傭關係，該雇用人自非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之「雇主」，亦不受該法所定雇主義務之拘束，此迭經法院著有下開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86號民事判決：「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雇主，須為該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事業單位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始足當之，此由同條第三項規定對照觀之即明。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應由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則僅就職業災害補償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亦為同法第十六條所明定。上訴人主張：伊將系爭工程分包予陳義勇等施工，陳義勇為伊之次承攬人，陳蘇碧鳳係由陳義勇僱用，伊非陳蘇碧鳳之雇主等語，已據提出陳義勇、邵水池、陳義輝出具之證明書為證。倘若非虛，上訴人是否應負雇主之責任，即非無研求餘地。」。
　　　②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080號刑事判決：「該法（註：即修法前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一項（註：即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行為人，均規定為『雇主』，依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所稱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卷查本件事業主為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而事業經營負責人為邱弘文，有該災害檢查報告書在卷足憑，上訴人既非事業主，亦非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乃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觸犯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已難謂為適法。次查原判決認定雇主未依規定採取上開必要之安全措施，導致安奴利之死亡，而上訴人並非雇主，則雇主怠忽必要之安全措施，與上訴人無涉。」。
　　　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8年度勞訴字第70號民事確定判決：「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4、5款係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五、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同條第2項係規定：『雇主對於勞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護勞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是負有上開法文所規定之義務者，均為雇主。然本件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告亦非原告前開拆除工作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而非屬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規定之雇主（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參照），自無違反上開法文規定可言。」。
　　⑶查原告係由交通部依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設置之國營事業機構，負責管理、經營及規劃包含蘇澳港在內之國際商港。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上班工作，故原告就系爭道路絕無作為雇主而提供工作場所予員工之情形。
　　⑷另以康員而言，其為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既未自原告支薪，亦未為原告提供勞務，更與原告不具從屬性（包括不具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不受原告指揮監督。因此，原告實非康員之雇主。申言之，康員係受僱於蘇澳港裝卸公司，該公司為蘇澳港之貨物裝卸業者。惟蘇澳港內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業者（含蘇澳港裝卸公司）之許可、查驗及管理等，悉屬交通部航港局之權責，並非原告有監督、指揮或管理權責。再者，因原告並不具備商港法第45條所定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資格，故貨物裝卸業務並非原告有專業能力或經驗之事業活動領域，故原告不會就裝卸作業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貨物裝卸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貨物裝卸業者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存在。
　　⑸綜上所述，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主」之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上開規定據以作成原處分，實有違誤。
　 3、訴願決定另援引被告所訂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規定，認定原告對於貨物裝卸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之工作場所、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亦負有相關管理責任，惟查，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前開規定實有違憲疑慮：
　　⑴按主管機關為執行法律所訂定之行政規則，其解釋內容不得逾越母法文義可能之範圍，不得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否則，即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憲規定，此有司法院釋字第711號及第58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可參。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位階至多僅為行政規則，被告依法僅能就可能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規範（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如會涉及且影響人民之權利者，理應由立法者透過修法方式為之，或至少應有立法者授權始得為之；縱有立法，仍須受合憲性審查控制。
　　⑵再按行政機關所訂定之命令縱有立法者之授權，亦須在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始為合法（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06號及65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又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立法理由明揭：「為預防事業單位交付承攬作業，因不合理之趕工、減低成本等原因，常有損及勞工健康及生命之條件，本條特予規定防止。」，可知本條之立法原意即係規範具備承攬關係之工作者與事業單位，而不及於其他法律關係。
　　⑶迺被告率爾訂定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港口管理機關（構）將碼頭工作場所依商港法及其相關法令或契約，交由其他事業單位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時，因對於工作場所、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等仍負有相關管理責任，應認定為兼具承攬關係。」。
　　⑷惟查，蘇澳港4號碼頭為公用散雜貨碼頭，原告提供前開碼頭場域供一般到港船舶申請靠泊，由貨櫃航商依到港船期預報向原告申請靠泊，並由貨櫃航商或貨主自行委託貨物裝卸業者進行散雜貨等貨物裝卸，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澳港裝卸公司屬之）依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以雇主身分指派所屬員工擔任現場作業主管，並自行指揮督導現場作業及執行相關維持裝卸作業安全事項。因該等貨物裝卸工作並非原告業務範圍或輔助必要工作，且原告員工並無該等作業之專業學識經驗，故原告不會就前開裝卸作業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裝卸承攬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裝卸承攬業者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
　　⑸申言之，原告與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澳港裝卸公司屬之）並無承攬關係，且不具民法債篇所提承攬人特徵，亦即：①原告向貨物裝卸業者收取裝卸管理費、而非給付承攬報酬；②貨物裝卸業者無須對原告承擔品質保證或瑕疵修補等之契約義務；③原告亦未對其享有解約或減少報酬等損害賠償請求之契約上之權利；④雙方亦無危險負擔等之約定等，故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逕為承攬關係之認定，顯已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立法目的，且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所規範限度內，自屬違法，更有裁量逾越及裁量怠惰之違法情事。此參本院即曾以被告濫為裁量所作成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而據以撤銷該行政處分之裁判先例，本件實亦有相同之違法情事。
　　⑹更遑論，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係於112年5月3日傍晚，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返回候工室途中，於系爭道路不慎發生衝撞石柱圍籬之交通意外事故。因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本身並無承攬關係，且與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即康員亦無任何勞動給付關係，故原告自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負雇主責任。否則，若依原處分之論理，則豈非任何第三人在碼頭港區之道路發生任何交通事故（例如：送便當飲料的外送人員，甚至擅闖商港碼頭區域之闖入者），原告均須負擔雇主責任？顯將使雇主責任無限上綱，不符合商港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立法意旨。　
　 4、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而為公眾得通行之道路，本件並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
　　⑴按「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固有明文，惟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條規定：「本規則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最低標準」，可知所謂工作場所，應以雇主指定勞工從事工作或進行作業活動之場域為限，此亦有下開法院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522號刑事判決：「雇主就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義務之違反，…。是以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之管理、監督在客觀上能期待其隨時注意，縱其未參與現場指揮作業，而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然因勞務之執行係受雇主指示，工作場所係由雇主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應由雇主提供，雇主仍具指揮、監督之權，對於造成他人受傷之結果，自應負業務過失傷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亦同其旨。
　　　②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208號刑事確定判決：「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固有明文，然究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職業災害，亦即防免勞工由於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等結果。即便上開規範非不得作為勞工以外之交通事故受害人追究肇事者責任之一般性注意義務規範，然倘引致事故之地點並非雇主指定之就業場所，自無令雇主負上開注意義務之理。」。
　　　③本院91年度訴字第2555號確定判決：「所謂工作場所，係指就業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亦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所明定…。」。
　　⑵申言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係以「工作場所」為雇主應設置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等行為責任之要件，則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原告勞工之工作場所，自與原告有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要件事實至為攸關，而有為調查及一致認定之必要，則被告未予詳查，逕以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為由作成原處分，顯然與法有違，原處分自有瑕疵。
　　⑶毋寧，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就業場所，亦非康員從事貨物裝卸工作之作業活動場所，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勞動場所，且系爭道路為任何進入商港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屬工作場所，故系爭道路應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被告以系爭道路為工作場所，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據以做成原處分，確有違誤。　
　 5、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港務公司業務範圍如下：一、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可知原告之事業範圍確未涉及貨物裝卸業務，亦非僱用裝卸工作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有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雇主責任。
　 6、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主」、「工作場所」之要件，故原告並無原處分所認定之違法行為。退步言之，原處分裁處罰鍰12萬元，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構成裁量濫用之違法：　　
　　⑴按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46號判決：「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行政程序法第10條），在學說上稱此為『合義務性裁量』。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如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及不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則分屬逾越權限及濫用權力之情事，即屬違法，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甚明，行使裁量權違反一般法律原則，係屬裁量濫用權力。」，可知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必須符合一般法律原則，並為合義務之裁量，否則即屬裁量濫用，而該違法之裁量處分即有得撤銷之違法瑕疵。
　　⑵復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12號判決所揭：「法律既明定罰鍰之額度，授權行政機關依違規之事實情節為專業上判斷，就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罰，此乃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茍主管機關未依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罰，逕依罰鍰之上限裁罰，縱令其罰鍰之上限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額度，仍有違比例原則，與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行政裁量之目的不合，係行政裁量權之濫用。」，可知主管機關針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之裁處金額，應斟酌各案情形決定適當罰鍰金額，並不得單以違法情形，逕裁處法律明訂得裁罰之額度內之罰鍰，否則即違反比例原則，亦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⑶又按「…合法行政處分之作成，除應遵守法律之明文規定外，尚應慮及公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之適用。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為保障人民之正當合理之信賴，並維持法秩序之安定，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此即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最高行政法院著有102年度判字第131號判決可參，可知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應遵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亦即，行政機關作成處分，應遵循行政機關針對相同事件所為之先例，不得反為行政先例作成不同之處分，避免對於人民造成不能預見之損害，至為灼然。
　　⑷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惟依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及附表所列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縱如有違反第6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者（註：假設語氣，原告否認之），第一次違章行為至多裁處6萬元（參照附表項次第4項），迺被告無視系爭道路確僅係任何進入商港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員工、康員或其他港區工作者之工作場所，且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之事實，故被告除錯誤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開法令對原告為違法處分外，更一改其行政先例，就原告就系爭道路之管理維護第一次遭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爭議，逕予裁罰12萬元之高額罰鍰，顯針對相同事務為不同之處理，而嚴重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比例原則，更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⑸被告並不爭執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且依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作成之「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亦認定系爭事故屬「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業災害」，且認定非屬「工作場所之交通事故」，足證系爭道路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工作場所；再者，被告竟以原告前揭行為導致康員發生職業災害而處以罰鍰12萬元，所為認定互相矛盾，意即一方面認定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一方面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予以裁罰，且一方面以一般安全衛生檢查為由通知原告限期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發生職災害為由加重處分，故被告所為處分與調查結果存在諸多不一致、矛盾之情，實有違誤。
　 7、綜上，原告與康員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原告並非其雇主，且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僅係一般公眾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不負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所定之雇主責任。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認事用法確有違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系爭道路設置石柱圍籬為原告為配合蘇澳港暨轉運專區開發所施作之工程。復參照112年5月29日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之自述表略以，設置石柱圍籬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係通往各碼頭、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為原告之勞工必經之路徑，故原告對於所僱勞工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設施，為法所明定，此與原告與康員有無僱傭關係無涉。
　 2、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公眾得通行之道路，核與本件違反事實之認定無涉。另就原告所稱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等，查原告為港口管理機關，依其官方網站登載係執掌港區環境維護委外事項、專業區土地之運用發展與出租等業務，系爭道路（含石柱圍籬）為原告所能支配及管理之範圍，亦為原告之工作場所，原告於路段設置之石柱圍籬其直徑僅約14.5公分且無任何警告標示、閃光燈等照明裝置，勞工駕駛車輛行經時，有不易辨識致發生交通事故之虞，復依災害現場照片說明二（註：交通錐、警示燈等為事後放置）、說明五及說明七所示，原告未確實標示，未依規定採取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洵堪認定。
　 3、本案於裁罰時業已考量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類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處罰鍰12萬元，並依同法第49條第2款規定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於法有據並無不妥。
　 4、綜上，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規定，被告依法裁處行政罰，並無違誤，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而其與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且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是否可採？
（二）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是否有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影本1份、事故發生場所平面示意圖影本1紙、現場照片3幀、事故現場圖影本1紙、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2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談話記錄」影本1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談紀錄」影本1份、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1份（見本院卷第249頁至第254頁、第255頁至第258頁、第259頁、第260頁、第261頁至第287頁、第339頁、第340頁）、原處分影本1份、訴願決定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225頁、第226頁、第231頁至第247頁）足資佐證，是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而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且其與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職業安全衛生法：
　　　①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②第2條第3款、第5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③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3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④第37條第2項第1款：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⑤第43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
　　　⑥第49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二、有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或第四十八條之情形。
　　⑵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①第1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②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
　　⑶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①第1點：
　　　　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及勞動檢查法（以下簡稱勞檢法）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本要點。
　　　②第5點第2款第2目：
　　　　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質分類如下：
　　　　（二）乙類，指事業單位之規模或性質未達前款之規定，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2.非屬營造業之行業，其勞工總人數在六人以上三百人以下者。
　　　③第7點：
　　　　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違反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但執行處分機關得審酌事業單位之改善程度與誠意及情節輕重等情況，予以適當裁處。有行政罰法第八條規定之情形者，亦得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附表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略）
　      壹、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 　　 
		違反職安法條文

		處分依據

		裁罰原則

		備註



		四、第六條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

		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

		二、乙類：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六萬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職業災害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
(四)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反一項法條，得再累加六萬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五)雇主違反第六條第一項，且係從事主要潛在危害作業(備註)，曾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通報，得於二萬元內酌量加重裁罰。

		依職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處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⑷行政罰法第7條：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2、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含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係主管機關勞動部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行政規則），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循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而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裁量基準乃「間接」衍生出外部效力，而自該裁量基準以觀，並未牴觸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其規定亦屬明確，被告於裁量時自應受拘束。
   3、經查：　
　　⑴系爭石柱高約110公分，直徑約14.5公分，有實際測量之照片2幀（見本院卷第256頁、第257頁）在卷足憑，核屬矮細者，則就朝其行駛而來之車輛駕駛人而言，實有因辨識不清而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此於視線不佳時（例如雨天或夜間）尤然，惟依災害現場照片1幀及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2幀（見本院卷第255頁、第258頁）所示，於系爭石柱本體或前方，並未設置適當之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亦明確陳稱：「（有關肇事地點〈石柱圍籬〉當時有無設置相關警告標示？〈如警示燈、反光措施等〉）當時未有設置相關警告標示。」、「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也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並於逐項回答之談話記錄後簽名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話記錄），並因系爭事故之發生而益徵此情。
　　　故原告曲解黃木清之上開陳述，且執不足以證明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石柱本體及前方之實際情況之照片（畫面）及文件，而主張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進而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一事，自無足採。
　　⑵按「交通及建設部為經營商港，設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務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港務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港務公司業務範圍如下：一、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商港之經營及管理組織如下：一、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分，由交通及建設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港局）辦理。」、「國際商港區域內各項設施，除防波堤、航道、迴船池、助航設施、公共道路及自由貿易港區之資訊、門哨、管制設施等商港公共基礎設施，由政府委託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維護外，得由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自營，或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1條、第2條及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第1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蘇澳港既為國際商港，則該港區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即係由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為之；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就此亦陳稱：「（有關康員肇事點〈石柱圍籬〉其為何建造？）依本處105年12月30〈日〉會議紀錄，因應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之規劃，而設置該圍籬〈管制線圍籬〉，後續並訂有蘇澳港管制線圍籬遷建工程契約，而後因動線問題，有部分圍籬之拆除情形。」、「（有關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後續？）原投資興建廠商違約，但後續我們還持續招商事宜，故還是保留管制線圍籬而未有全部拆除。」（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話記錄）；復有蘇澳港營運處105年12月份處務會議紀錄載明：「2.配合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開發應辦理兩項工程：⑴管制線新設工程：預計新設管制線1500公尺，工程費需1500萬元，綠舞蘇澳建築師預計106年1月底完成規畫設計後，再洽請相關單位開會研商細節。」（見本院卷第299頁）；再者，蘇澳港營運處於112年5月29日所為之自述表亦記載：「（有關蘇澳港區內填海路〈含本案事故發生處〉，港公司平日有無人員會經過？經過之時間係早上或晚上？係從事何種作業〈工作〉？）1.有關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係通往各碼頭、通棧〈倉庫〉、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港區承租業者等必經路徑，因此港公司人員將會以前往之目的地，先行由該道路再轉往其它場域連接道路到達。2.本案事故發生路段為填海路末端道路，主要是要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室、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場域才會由該路段進出，除有高低壓配電站巡檢維護保養、電費度數抄表、定期聯合職安衛巡檢才會到達該處，並且多為常日〈早上或下午時段〉，夜間較少進出該場域，港公司人員平時較少經過此處，大都為3家裝卸公司所屬人員出入居多〈候工休息室〉。3.港公司人員多為常日班〈週一~週五平常日08~17〉，非常少於夜間從事港區作業，除非有港區緊急事件處理才會進出港區相關場域；港公司人員前往港區之交通工具為汽車、機車為主。4.港公司人員於港區主要從事碼頭裝卸作業職安衛巡查監督協調、碼頭相關設備巡檢維護勘查、在建工程工程進度及職安衛事宜巡查監督協調、租賃業者場域巡查監督協調等相關工作。」（見本院卷第289頁），足見原告所屬勞工亦會經由系爭道路而從事相關工作無訛。據上，則系爭道路應屬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故其身為雇主即負有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及就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之行政法上義務。至於康員雖非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但本件裁罰之違規事實本非以康員為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為前提，則原告執之而否認違規，亦無足採。
 　4、從而，被告認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有「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之違規事實，且具備責任條件，乃以原處分裁處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三）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1、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係考量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類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此固未於原處分詳細記載，但其於訴願時及本院審理時已補充說明，合先敘明。
　 2、前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之裁罰原則規定：「二、乙類（一）第一次處六萬元。…（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之職業災害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又同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5款分別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另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查蘇澳港營運處（非屬營造業）斯時之勞工人數係45人（6人以上300人以下）屬乙類，而因前揭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應依同法第43條第2款處罰）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因職業上原因而死亡，當屬發生「職業災害」無誤，此並不因康員非原告所僱用之勞工而異其性質，是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第7點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二、乙類（三），乃就罰鍰部分裁處原告12萬元，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含原告尚請求訊問證人黃木清及命被告提出事後就系爭道路路燈照明亮度之調查報告，以證明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及系爭道路之設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及再予調查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宣每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372號

                                     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賢義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曾毓君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廖冠儒（兼送達代收人）



            張書銘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緣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用之勞工康文雄（下稱康員）於民國112年5月3日19時25分許，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返回候工室途中，於宜蘭縣○○鎮○區00號前之道路（下稱系爭道路）發生自撞圍籬之石柱（下稱系爭石柱）致死之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事故）。經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下稱北區職安中心）於112年5月19日派員實施勞動檢查後，被告審認原告所屬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下稱蘇澳港營運處）位於系爭道路之工作場所，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等規定，乃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及第49條第2款等規定，以112年9月12日勞職授字第1120204279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現仍公布中）。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9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18214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基於港口管理機構，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故前開設施確已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⑴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固有明文。

　　⑵查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於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此有系爭事故發生當時的監視器照片可稽，且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人員赴系爭道路進行事故現場訪查時，原告亦已表明系爭道路沿路均有設置路燈等交通號誌，此有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112年5月19日談話記錄記載：「（問：請問康員事故發生當時，其回程打卡沿路之路燈設置、開啟情形？）沿路均有設置…」、「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也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足證系爭道路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本已設有交通號誌及標示，且亦設有夜間照明裝置，並非完全未設置，核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並無違背。

　　⑶實則，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且原告基於港口管理機構，除系爭道路外，於填海路上亦設有各式交通號誌、標示及標線，包括在交通視線有限之交叉路口設置路口轉角鏡、告示牌、三角錐、行人通行標線、紅綠燈、最高速限標誌、路邊設有紐澤西護欄、防撞桿，且設有路燈及夜間警示燈等照明設施，此有填海路照片可佐，足證原告對於所經管之商港區域內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道路場域，確已設置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安全衛生設施。

　　⑷查原告為配合政府推動蘇澳港觀光轉運專區，重新更改設置蘇澳港區原管制線，並施作系爭仿木欄杆，以作為觀光暨轉運區招商後之管制線內縮時符合法令所需之管制設施，系爭仿木欄杆於107年4月25日完成驗收，並由原告進行維護管理，且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已先後於111年9月及111年12月間將蘇澳港區內包括系爭道路在內之路燈進行全面檢修更換，確保夜間照明無虞，此有原告110年9月27日路燈修繕工程驗收資料及111年12月28日南方澳路燈及港區工作燈維修完工資料可佐；另就系爭仿木欄杆附近之警示標誌，於被告所屬北區職安中心調查時，原告亦說明原告已於石柱圍籬處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且有事發前10個月左右之111年8月15日之現場照片可證。

　　⑸更遑論，系爭道路（包括所設置之石柱圍籬）坐落於宜蘭縣蘇澳鎮南正段97-5地號土地，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航港局，並非原告，且該路段主要是宜碼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宜碼裝卸公司）及包括蘇澳港裝卸公司在內之其他裝卸公司人員欲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區及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始會進出之道路區域，原告員工平日通常不會前往宜碼裝卸公司所承租之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區及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地執行職務，並不會經過該路段，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上班工作，且系爭道路並非渠等工作所需經過之道路，故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工作場所，故原告僅係依商港法及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就包括蘇澳港在內之國際商港區域進行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雇主責任。

　 2、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並無僱傭關係，原告非其雇主，本件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範疇：

　　⑴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之適用對象均明文為「雇主」，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及其立法理由明揭：「…本法保障範圍除『受僱勞工』外，尚擴及『自營作業者』、職業訓練機構學員等工作者。…考量其他法律如公務人員保障法、礦場安全法、消防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鐵路法、船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等就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爰修正後段規定。」，可知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適用，仍應以「雇主與勞工間具有勞務給付關係」為前提，始符合該法之立法目的。

　　⑵再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雇主」，係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故勞動契約之當事人乃勞工與雇主，而雇主究為何人，端憑由何人僱用勞工之事實為斷。如雇主與提供勞務之勞工間並無從屬性關係存在，雇主無從指揮監督該勞工，該勞工亦得自由決定其遂行勞務之方式，不受雇主之管理指定，自難認雙方間存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之僱傭關係，該雇用人自非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之「雇主」，亦不受該法所定雇主義務之拘束，此迭經法院著有下開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86號民事判決：「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雇主，須為該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事業單位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始足當之，此由同條第三項規定對照觀之即明。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應由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則僅就職業災害補償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亦為同法第十六條所明定。上訴人主張：伊將系爭工程分包予陳義勇等施工，陳義勇為伊之次承攬人，陳蘇碧鳳係由陳義勇僱用，伊非陳蘇碧鳳之雇主等語，已據提出陳義勇、邵水池、陳義輝出具之證明書為證。倘若非虛，上訴人是否應負雇主之責任，即非無研求餘地。」。

　　　②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080號刑事判決：「該法（註：即修法前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一項（註：即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行為人，均規定為『雇主』，依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所稱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卷查本件事業主為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而事業經營負責人為邱弘文，有該災害檢查報告書在卷足憑，上訴人既非事業主，亦非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乃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觸犯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已難謂為適法。次查原判決認定雇主未依規定採取上開必要之安全措施，導致安奴利之死亡，而上訴人並非雇主，則雇主怠忽必要之安全措施，與上訴人無涉。」。

　　　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8年度勞訴字第70號民事確定判決：「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第4、5款係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五、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同條第2項係規定：『雇主對於勞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護勞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是負有上開法文所規定之義務者，均為雇主。然本件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告亦非原告前開拆除工作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而非屬勞工安全衛生法所規定之雇主（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參照），自無違反上開法文規定可言。」。

　　⑶查原告係由交通部依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設置之國營事業機構，負責管理、經營及規劃包含蘇澳港在內之國際商港。以原告自己之員工而言，渠等並未在系爭道路上班工作，故原告就系爭道路絕無作為雇主而提供工作場所予員工之情形。

　　⑷另以康員而言，其為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既未自原告支薪，亦未為原告提供勞務，更與原告不具從屬性（包括不具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不受原告指揮監督。因此，原告實非康員之雇主。申言之，康員係受僱於蘇澳港裝卸公司，該公司為蘇澳港之貨物裝卸業者。惟蘇澳港內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業者（含蘇澳港裝卸公司）之許可、查驗及管理等，悉屬交通部航港局之權責，並非原告有監督、指揮或管理權責。再者，因原告並不具備商港法第45條所定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資格，故貨物裝卸業務並非原告有專業能力或經驗之事業活動領域，故原告不會就裝卸作業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貨物裝卸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貨物裝卸業者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存在。

　　⑸綜上所述，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主」之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上開規定據以作成原處分，實有違誤。

　 3、訴願決定另援引被告所訂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規定，認定原告對於貨物裝卸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之工作場所、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亦負有相關管理責任，惟查，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前開規定實有違憲疑慮：

　　⑴按主管機關為執行法律所訂定之行政規則，其解釋內容不得逾越母法文義可能之範圍，不得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否則，即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憲規定，此有司法院釋字第711號及第58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可參。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位階至多僅為行政規則，被告依法僅能就可能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規範（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如會涉及且影響人民之權利者，理應由立法者透過修法方式為之，或至少應有立法者授權始得為之；縱有立法，仍須受合憲性審查控制。

　　⑵再按行政機關所訂定之命令縱有立法者之授權，亦須在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始為合法（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06號及651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又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立法理由明揭：「為預防事業單位交付承攬作業，因不合理之趕工、減低成本等原因，常有損及勞工健康及生命之條件，本條特予規定防止。」，可知本條之立法原意即係規範具備承攬關係之工作者與事業單位，而不及於其他法律關係。

　　⑶迺被告率爾訂定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港口管理機關（構）將碼頭工作場所依商港法及其相關法令或契約，交由其他事業單位從事貨物之裝卸、搬運及處理等作業時，因對於工作場所、通路、照明及裝卸作業等仍負有相關管理責任，應認定為兼具承攬關係。」。

　　⑷惟查，蘇澳港4號碼頭為公用散雜貨碼頭，原告提供前開碼頭場域供一般到港船舶申請靠泊，由貨櫃航商依到港船期預報向原告申請靠泊，並由貨櫃航商或貨主自行委託貨物裝卸業者進行散雜貨等貨物裝卸，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澳港裝卸公司屬之）依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以雇主身分指派所屬員工擔任現場作業主管，並自行指揮督導現場作業及執行相關維持裝卸作業安全事項。因該等貨物裝卸工作並非原告業務範圍或輔助必要工作，且原告員工並無該等作業之專業學識經驗，故原告不會就前開裝卸作業進行指揮、監督、統籌或規劃，既未與裝卸承攬業者（例如蘇澳港裝卸公司）存在承攬關係，更未與裝卸承攬業者所屬勞工（例如康員）存在僱傭關係。

　　⑸申言之，原告與貨物裝卸業者（本件蘇澳港裝卸公司屬之）並無承攬關係，且不具民法債篇所提承攬人特徵，亦即：①原告向貨物裝卸業者收取裝卸管理費、而非給付承攬報酬；②貨物裝卸業者無須對原告承擔品質保證或瑕疵修補等之契約義務；③原告亦未對其享有解約或減少報酬等損害賠償請求之契約上之權利；④雙方亦無危險負擔等之約定等，故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第2點第9款逕為承攬關係之認定，顯已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立法目的，且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所規範限度內，自屬違法，更有裁量逾越及裁量怠惰之違法情事。此參本院即曾以被告濫為裁量所作成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而據以撤銷該行政處分之裁判先例，本件實亦有相同之違法情事。

　　⑹更遑論，蘇澳港裝卸公司員工康員係於112年5月3日傍晚，在蘇澳港4號碼頭船上執行裝卸作業結束後，騎乘機車返回候工室途中，於系爭道路不慎發生衝撞石柱圍籬之交通意外事故。因原告與蘇澳港裝卸公司本身並無承攬關係，且與蘇澳港裝卸公司之員工即康員亦無任何勞動給付關係，故原告自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負雇主責任。否則，若依原處分之論理，則豈非任何第三人在碼頭港區之道路發生任何交通事故（例如：送便當飲料的外送人員，甚至擅闖商港碼頭區域之闖入者），原告均須負擔雇主責任？顯將使雇主責任無限上綱，不符合商港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立法意旨。　

　 4、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而為公眾得通行之道路，本件並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

　　⑴按「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固有明文，惟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條規定：「本規則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最低標準」，可知所謂工作場所，應以雇主指定勞工從事工作或進行作業活動之場域為限，此亦有下開法院見解可參：

　　　①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522號刑事判決：「雇主就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義務之違反，…。是以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之管理、監督在客觀上能期待其隨時注意，縱其未參與現場指揮作業，而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然因勞務之執行係受雇主指示，工作場所係由雇主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應由雇主提供，雇主仍具指揮、監督之權，對於造成他人受傷之結果，自應負業務過失傷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刑事判決亦同其旨。

　　　②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208號刑事確定判決：「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固有明文，然究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職業災害，亦即防免勞工由於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等結果。即便上開規範非不得作為勞工以外之交通事故受害人追究肇事者責任之一般性注意義務規範，然倘引致事故之地點並非雇主指定之就業場所，自無令雇主負上開注意義務之理。」。

　　　③本院91年度訴字第2555號確定判決：「所謂工作場所，係指就業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亦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所明定…。」。

　　⑵申言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係以「工作場所」為雇主應設置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等行為責任之要件，則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原告勞工之工作場所，自與原告有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要件事實至為攸關，而有為調查及一致認定之必要，則被告未予詳查，逕以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為由作成原處分，顯然與法有違，原處分自有瑕疵。

　　⑶毋寧，系爭道路並非原告員工之就業場所，亦非康員從事貨物裝卸工作之作業活動場所，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勞動場所，且系爭道路為任何進入商港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屬工作場所，故系爭道路應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被告以系爭道路為工作場所，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據以做成原處分，確有違誤。　

　 5、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2條規定：「港務公司業務範圍如下：一、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可知原告之事業範圍確未涉及貨物裝卸業務，亦非僱用裝卸工作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故不論系爭道路所設石柱圍籬是否有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之情事，充其量為系爭事故是否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的問題，但絕非原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擔雇主責任。

　 6、本件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雇主」、「工作場所」之要件，故原告並無原處分所認定之違法行為。退步言之，原處分裁處罰鍰12萬元，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構成裁量濫用之違法：　　

　　⑴按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46號判決：「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行政程序法第10條），在學說上稱此為『合義務性裁量』。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如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及不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則分屬逾越權限及濫用權力之情事，即屬違法，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甚明，行使裁量權違反一般法律原則，係屬裁量濫用權力。」，可知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必須符合一般法律原則，並為合義務之裁量，否則即屬裁量濫用，而該違法之裁量處分即有得撤銷之違法瑕疵。

　　⑵復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12號判決所揭：「法律既明定罰鍰之額度，授權行政機關依違規之事實情節為專業上判斷，就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罰，此乃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茍主管機關未依各案分別為適當之裁罰，逕依罰鍰之上限裁罰，縱令其罰鍰之上限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額度，仍有違比例原則，與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行政裁量之目的不合，係行政裁量權之濫用。」，可知主管機關針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為之裁處金額，應斟酌各案情形決定適當罰鍰金額，並不得單以違法情形，逕裁處法律明訂得裁罰之額度內之罰鍰，否則即違反比例原則，亦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⑶又按「…合法行政處分之作成，除應遵守法律之明文規定外，尚應慮及公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之適用。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為保障人民之正當合理之信賴，並維持法秩序之安定，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之拘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以避免人民遭受不能預見之損害，此即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最高行政法院著有102年度判字第131號判決可參，可知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應遵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亦即，行政機關作成處分，應遵循行政機關針對相同事件所為之先例，不得反為行政先例作成不同之處分，避免對於人民造成不能預見之損害，至為灼然。

　　⑷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惟依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及附表所列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縱如有違反第6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者（註：假設語氣，原告否認之），第一次違章行為至多裁處6萬元（參照附表項次第4項），迺被告無視系爭道路確僅係任何進入商港區域者一般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員工、康員或其他港區工作者之工作場所，且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之事實，故被告除錯誤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開法令對原告為違法處分外，更一改其行政先例，就原告就系爭道路之管理維護第一次遭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爭議，逕予裁罰12萬元之高額罰鍰，顯針對相同事務為不同之處理，而嚴重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比例原則，更有裁量濫用之違誤。

　　⑸被告並不爭執康員與原告並無僱傭關係，且依被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作成之「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亦認定系爭事故屬「工作場所以外之勞動場所職業災害」，且認定非屬「工作場所之交通事故」，足證系爭道路非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之工作場所；再者，被告竟以原告前揭行為導致康員發生職業災害而處以罰鍰12萬元，所為認定互相矛盾，意即一方面認定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一方面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予以裁罰，且一方面以一般安全衛生檢查為由通知原告限期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發生職災害為由加重處分，故被告所為處分與調查結果存在諸多不一致、矛盾之情，實有違誤。

　 7、綜上，原告與康員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原告並非其雇主，且原告並未將系爭道路指定為員工或任何第三人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故系爭道路非屬工作場所，僅係一般公眾得通行之道路，並非原告不負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所定之雇主責任。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認事用法確有違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系爭道路設置石柱圍籬為原告為配合蘇澳港暨轉運專區開發所施作之工程。復參照112年5月29日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之自述表略以，設置石柱圍籬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係通往各碼頭、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為原告之勞工必經之路徑，故原告對於所僱勞工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設施，為法所明定，此與原告與康員有無僱傭關係無涉。

　 2、系爭道路是否屬於公眾得通行之道路，核與本件違反事實之認定無涉。另就原告所稱系爭道路確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線等，查原告為港口管理機關，依其官方網站登載係執掌港區環境維護委外事項、專業區土地之運用發展與出租等業務，系爭道路（含石柱圍籬）為原告所能支配及管理之範圍，亦為原告之工作場所，原告於路段設置之石柱圍籬其直徑僅約14.5公分且無任何警告標示、閃光燈等照明裝置，勞工駕駛車輛行經時，有不易辨識致發生交通事故之虞，復依災害現場照片說明二（註：交通錐、警示燈等為事後放置）、說明五及說明七所示，原告未確實標示，未依規定採取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洵堪認定。

　 3、本案於裁罰時業已考量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類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處罰鍰12萬元，並依同法第49條第2款規定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於法有據並無不妥。

　 4、綜上，原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等規定，被告依法裁處行政罰，並無違誤，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而其與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且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是否可採？

（二）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是否有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蘇澳港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康文雄發生勞動場所交通事故災害致死重大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影本1份、事故發生場所平面示意圖影本1紙、現場照片3幀、事故現場圖影本1紙、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2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談話記錄」影本1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談紀錄」影本1份、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1份（見本院卷第249頁至第254頁、第255頁至第258頁、第259頁、第260頁、第261頁至第287頁、第339頁、第340頁）、原處分影本1份、訴願決定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225頁、第226頁、第231頁至第247頁）足資佐證，是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而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且其與康員間並無僱傭關係，乃否認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職業安全衛生法：

　　　①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②第2條第3款、第5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③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3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④第37條第2項第1款：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⑤第43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

　　　⑥第49條第2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代行檢查機構、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機構、訓練單位或顧問服務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姓名：

　　　　二、有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或第四十八條之情形。

　　⑵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①第1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②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

　　　  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一、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

　　⑶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

　　　①第1點：

　　　　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及勞動檢查法（以下簡稱勞檢法）規定之行政罰案件，訂定本要點。

　　　②第5點第2款第2目：

　　　　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質分類如下：

　　　　（二）乙類，指事業單位之規模或性質未達前款之規定，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2.非屬營造業之行業，其勞工總人數在六人以上三百人以下者。

　　　③第7點：

　　　　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違反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違反次數等，規定如附表。但執行處分機關得審酌事業單位之改善程度與誠意及情節輕重等情況，予以適當裁處。有行政罰法第八條規定之情形者，亦得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附表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略）

　      壹、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 　　 

違反職安法條文 處分依據 裁罰原則 備註 四、第六條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 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 二、乙類：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六萬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職業災害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 (四)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反一項法條，得再累加六萬元，最高累加至三十萬元。 (五)雇主違反第六條第一項，且係從事主要潛在危害作業(備註)，曾經勞動檢查機構通知，應事前通報施工或作業期程而未通報，得於二萬元內酌量加重裁罰。 依職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處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⑷行政罰法第7條：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2、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含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係主管機關勞動部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行政規則），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循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而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裁量基準乃「間接」衍生出外部效力，而自該裁量基準以觀，並未牴觸逾越職業安全衛生法，其規定亦屬明確，被告於裁量時自應受拘束。

   3、經查：　

　　⑴系爭石柱高約110公分，直徑約14.5公分，有實際測量之照片2幀（見本院卷第256頁、第257頁）在卷足憑，核屬矮細者，則就朝其行駛而來之車輛駕駛人而言，實有因辨識不清而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此於視線不佳時（例如雨天或夜間）尤然，惟依災害現場照片1幀及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2幀（見本院卷第255頁、第258頁）所示，於系爭石柱本體或前方，並未設置適當之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亦明確陳稱：「（有關肇事地點〈石柱圍籬〉當時有無設置相關警告標示？〈如警示燈、反光措施等〉）當時未有設置相關警告標示。」、「路燈之線路已於近期修繕完成，另於石柱圍籬也已設置三角錐及警示燈。」，並於逐項回答之談話記錄後簽名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話記錄），並因系爭事故之發生而益徵此情。

　　　故原告曲解黃木清之上開陳述，且執不足以證明系爭事故發生時系爭石柱本體及前方之實際情況之照片（畫面）及文件，而主張其於系爭道路有設置紅綠燈、行人通行標誌、黃線及車道標線等交通號誌及標示，亦有路燈及閃燈等夜間照明裝置，進而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一事，自無足採。

　　⑵按「交通及建設部為經營商港，設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務公司），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港務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港務公司業務範圍如下：一、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二、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三、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四、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五、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六、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商港之經營及管理組織如下：一、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分，由交通及建設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港局）辦理。」、「國際商港區域內各項設施，除防波堤、航道、迴船池、助航設施、公共道路及自由貿易港區之資訊、門哨、管制設施等商港公共基礎設施，由政府委託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維護外，得由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自營，或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1條、第2條及商港法第2條第2項第1款、第1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蘇澳港既為國際商港，則該港區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即係由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為之；又蘇澳港營運處副工程師黃木清就此亦陳稱：「（有關康員肇事點〈石柱圍籬〉其為何建造？）依本處105年12月30〈日〉會議紀錄，因應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之規劃，而設置該圍籬〈管制線圍籬〉，後續並訂有蘇澳港管制線圍籬遷建工程契約，而後因動線問題，有部分圍籬之拆除情形。」、「（有關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後續？）原投資興建廠商違約，但後續我們還持續招商事宜，故還是保留管制線圍籬而未有全部拆除。」（見本院卷第260頁之112年5月19日北區職安中心談話記錄）；復有蘇澳港營運處105年12月份處務會議紀錄載明：「2.配合蘇澳港觀光暨轉運專區開發應辦理兩項工程：⑴管制線新設工程：預計新設管制線1500公尺，工程費需1500萬元，綠舞蘇澳建築師預計106年1月底完成規畫設計後，再洽請相關單位開會研商細節。」（見本院卷第299頁）；再者，蘇澳港營運處於112年5月29日所為之自述表亦記載：「（有關蘇澳港區內填海路〈含本案事故發生處〉，港公司平日有無人員會經過？經過之時間係早上或晚上？係從事何種作業〈工作〉？）1.有關蘇澳港區之填海路為港區主要道路，係通往各碼頭、通棧〈倉庫〉、旅客中心、高低壓配電站、港區承租業者等必經路徑，因此港公司人員將會以前往之目的地，先行由該道路再轉往其它場域連接道路到達。2.本案事故發生路段為填海路末端道路，主要是要前往機具場承租區、裝卸公司候工室、機具場高低壓配電站等場域才會由該路段進出，除有高低壓配電站巡檢維護保養、電費度數抄表、定期聯合職安衛巡檢才會到達該處，並且多為常日〈早上或下午時段〉，夜間較少進出該場域，港公司人員平時較少經過此處，大都為3家裝卸公司所屬人員出入居多〈候工休息室〉。3.港公司人員多為常日班〈週一~週五平常日08~17〉，非常少於夜間從事港區作業，除非有港區緊急事件處理才會進出港區相關場域；港公司人員前往港區之交通工具為汽車、機車為主。4.港公司人員於港區主要從事碼頭裝卸作業職安衛巡查監督協調、碼頭相關設備巡檢維護勘查、在建工程工程進度及職安衛事宜巡查監督協調、租賃業者場域巡查監督協調等相關工作。」（見本院卷第289頁），足見原告所屬勞工亦會經由系爭道路而從事相關工作無訛。據上，則系爭道路應屬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故其身為雇主即負有防止通道引起之危害及就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之行政法上義務。至於康員雖非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但本件裁罰之違規事實本非以康員為蘇澳港營運處所屬勞工為前提，則原告執之而否認違規，亦無足採。

 　4、從而，被告認原告所屬蘇澳港營運處有「對於設置石柱圍籬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未有設置交通標示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之違規事實，且具備責任條件，乃以原處分裁處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三）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部分，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1、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係考量蘇澳港營運處屬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之乙類事業單位（勞工總人數計45人〈未滿300人〉，未有股票上市或上櫃），為第1次違反且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發生職業災害具相當因果關係，審視情節輕重並依同要點第7點附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規定，此固未於原處分詳細記載，但其於訴願時及本院審理時已補充說明，合先敘明。

　 2、前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之裁罰原則規定：「二、乙類（一）第一次處六萬元。…（三）有上開情形致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之職業災害者，得處最高三十萬元。」，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又同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5款分別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另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查蘇澳港營運處（非屬營造業）斯時之勞工人數係45人（6人以上300人以下）屬乙類，而因前揭違規（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應依同法第43條第2款處罰）致蘇澳港裝卸公司所僱勞工康員因職業上原因而死亡，當屬發生「職業災害」無誤，此並不因康員非原告所僱用之勞工而異其性質，是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第2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5點、第7點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壹、四、二、乙類（三），乃就罰鍰部分裁處原告12萬元，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等裁量濫用之情事。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含原告尚請求訊問證人黃木清及命被告提出事後就系爭道路路燈照明亮度之調查報告，以證明系爭道路非原告所屬勞工之工作場所及系爭道路之設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條之1第1項第1款等規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及再予調查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宣每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